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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賴
率
領
的

黃
、
白
、
紅
、
花
四
派

都
非
藏
傳
佛
教



黃
、
白
、
紅
、
花
四
派

都
修
雙
身
法

非
藏
傳
佛
教



覺
朗
派
弘
傳

釋
迦
佛
如
來
藏
妙
法

才
是
藏
傳
佛
教



達
賴
五
世
假
手
他
人

消
滅
了
藏
傳
佛
教
覺
朗
派



自
從
正
覺
同
修
會
開
始
弘
法
以
來
，
各
大
道
場
口
頭
上
的
抵
制

說
法
是
：
「
蕭
平
實
弘
揚
的
法
義
很
奇
怪
，
與
各
大
道
場
都
不
一

樣
。
」
暗
示
說
正
覺
同
修
會
的
法
義
有
問
題
，
因
為
他
們
不
敢
公
然

毀
謗
正
覺
的
法
義
是
外
道
法
—
—
恐
怕
承
擔
謗
法
的
大
因
果
，
心
中

又
很
想
抵
制
正
覺
。
然
而
正
覺
弘
法
將
近
二
十
年
來
，
經
過
三
次
嚴

重
的
法
義
質
疑
、
檢
驗
，
也
經
過
各
大
道
場
十
餘
年
來
私
下
不
斷
的

尋
找
法
義
過
失
而
不
可
得
。
正
覺
同
修
會
弘
揚
的
法
義
，
既
已
證
明

是
依
照
三
乘
菩
提
諸
經
所
說
的
法
義
而
實
證
、
弘
揚
，
各
大
道
場
都

找
不
出
本
會
的
修
證
及
所
弘
揚
的
法
義
與
經
教
不
符
之
處
，
又
都
已

承
認
自
己
的
法
義
與
正
覺
同
修
會
不
同
，
這
已
證
明
他
們
的
「
修
、

證
」
都
是
不
符
經
教
的
，
才
會
與
正
覺
的
法
義
不
同
。 

—
佛
教
正
覺
同
修
會
— 



 

佛
菩
提
道
之
修
學
，
應
求
大
乘
般
若
之
實
證
—
—
見
道
；
見
道

已
，
便
得
次
第
進
修
而
正
式
進
入
初
地
通
達
位
，
然
後
可
入
修
道
位

中
，
次
第
邁
向
佛
地
。
大
乘
般
若
之
見
道
，
即
是
禪
宗
之
破
初
參
明

心
—
—
親
證
本
來
離
念
、
本
性
清
淨
之
自
心
如
來
藏
。
欲
求
親
證
如

來
藏
者
，
應
依
真
正
之
善
知
識
修
學
。
真
善
知
識
之
助
人
見
道
，
所

言
所
授
之
法
，
必
須
有
明
確
之
次
第
與
確
實
可
行
之
法
，
學
人
方
有

得
悟
之
可
能
。
若
親
近
假
名
善
知
識
，
雖
有
大
道
場
、
大
名
聲
、
廣

大
徒
眾
、
身
穿
僧
衣
，
然
所
說
所
授
者
皆
屬
似
是
而
非
之
法
—
—
同

於
常
見
外
道
意
識
境
界
；
縱
使
學
人
以
畢
生
之
身
口
意
供
養
之
，
所

得
唯
是
常
見
與
斷
見
本
質
之
相
似
佛
法
而
已
，
必
將
浪
擲
一
世
於
相

似
佛
法
上
，
殊
堪
扼
腕
！ 

—
佛
教
正
覺
同
修
會
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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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論
之
平
議
（
六
） 

第
四
目 

增
上
果
（
上
承
第
五
輯
第
四
章
未
完
部
分
） 

六
根
所
對
的
六
塵
境
稱
為
相
分
，
相
分
又
分
為
內
相
分
與
外
相

分
。
內
相
分
是
說
五
扶
塵
根
觸
外
五
塵
後
，
由
阿
賴
耶
識
在
五
勝
義

根
處
，
變
現
與
外
相
分
境
一
模
一
樣
之
似
色
非
色
境
，
稱
為
內
相

分
。
六
根
觸
此
內
相
分
境
而
生
六
識
，
至
於
外
相
分
是
指
器
世
間
，

無
量
無
數
三
千
大
千
世
界
、
山
河
大
地
、
花
草
林
木
、
地
水
火
風
以

及
有
情
身
。
外
相
分
中
的
人
身
，
是
由
有
情
各
自
的
阿
賴
耶
識
藉
父

精
母
血
、
四
大
、
業
種
之
緣
而
變
生
的
正
報
；
而
山
河
大
地
…
…
等

器
世
間
之
依
報
，
則
是
由
共
業
有
情
阿
賴
耶
識
之
法
種
及
異
熟
等
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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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為
因
，
共
同
變
現
而
成
，
並
非
如
一
神
教
所
說
「
由
上
帝
或
大
梵

天
所
創
造
的
」
。 

再
說
，
眾
生
之
前
五
根
是
由
眾
生
各
自
別
業
所
感
，
以
致
別
別

眾
生
之
相
貌
身
量
各
各
不
同
，
譬
如
人
身
有
別
於
畜
生
身
；
乃
至
同

為
人
類
，
卻
有
男
女
面
貌
美
醜
、
身
量
高
矮
等
等
的
差
異
；
由
於
有

情
各
自
所
造
業
種
不
同
，
因
此
受
用
的
色
、
聲
、
香
、
味
、
觸
等
五

塵
也
各
各
相
異
，
這
就
是
增
上
果
之
不
同
。 

因
此
眾
生
造
了
十
惡
業
道
，
所
感
的
異
熟
果
及
等
流
果
為
正
報

以
外
，
復
感
增
上
果
的
依
報
。
如
同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十
所
說
： 

一
、
殺
生
增
上
果
：
於
外
在
環
境
中
，
飲
食
、
蔬
果
、
藥
物
皆
少

有
光
澤
與
勢
力
，
而
食
物
吃
了
不
易
消
化
，
飲
用
水
質
不
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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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
，
藥
物
不
能
治
病
，
容
易
生
病
，
因
此
有
情
壽
命
未
滿
即

已
中
夭
。 

二
、
偷
盜
增
上
果
：
於
外
在
環
境
中
，
土
地
乾
枯
，
蔬
果
不
能
生

長
，
或
果
實
中
虛
而
不
充
實
，
種
植
雖
多
而
無
雨
水
潤
澤
，

所
生
果
實
都
乾
枯
不
全
，
或
全
無
果
實
，
或
容
易
腐
敗
。 

三
、
邪
淫
增
上
果
：
外
在
環
境
中
，
到
處
都
是
大
小
便
污
垢
穢
泥
，

臭
味
充
滿
逼
迫
難
嗅
，
所
住
之
處
多
生
不
淨
臭
惡
之
物
，
凡

諸
所
有
皆
不
可
愛
樂
。 

四
、
妄
語
增
上
果
：
從
事
農
作
、
漁
撈
、
行
船
等
世
俗
事
業
，
不

能
溫
飽
滋
養
生
計
，
更
無
餘
息
可
得
；
就
算
偶
爾
有
稍
少
便

宜
之
利
，
也
唯
獨
一
次
，
而
且
有
很
多
令
人
恐
懼
害
怕
的
因

緣
產
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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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離
間
語
增
上
果
：
外
在
環
境
中
，
地
面
坑
洞
不
平
，
丘
陵
深

坑
阻
隔
險
峻
，
乃
是
寸
步
難
行
，
而
且
有
很
多
令
人
恐
懼
害

怕
的
因
緣
。 

六
、
粗
惡
語
增
上
果
：
外
在
環
境
中
，
地
面
很
多
枯
枝
燒
木
、
荊

棘
毒
刺
、
瓦
石
沙
礫
，
沒
有
水
池
湧
泉
，
河
床
乾
枯
，
田
地

都
是
鹽
鹹
，
丘
陵
坑
險
，
而
且
有
很
多
令
人
恐
懼
害
怕
的
因

緣
。 

七
、
綺
語
增
上
果
：
外
在
環
境
中
，
所
有
果
樹
，
果
不
結
實
，
不

是
時
節
卻
結
果
並
且
似
熟
不
美
；
而
真
正
時
節
卻
又
不
結

果
，
又
所
結
的
果
也
不
會
熟
，
樹
根
不
堅
固
，
容
易
枯
死
，

又
沒
有
地
方
可
作
休
閒
娛
樂
之
處
，
園
林
池
沼
多
不
可
樂
，

而
且
有
很
多
令
人
恐
懼
害
怕
的
因
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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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貪
欲
增
上
果
：
外
在
環
境
中
，
一
切
世
間
的
勝
妙
事
，
隨
著

時
間
而
漸
漸
衰
微
，
所
有
氣
味
唯
減
不
增
。 

九
、
瞋
恚
增
上
果
：
外
在
環
境
中
，
瘟
疫
流
行
，
災
橫
擾
惱
，
怨

敵
驚
怖
，
猛
禽
、
猛
獸
、
毒
蠍
、
毒
蛇
、
蜈
蚣
、
魍
魎
、
藥

叉
及
諸
惡
賊
等
充
斥
。 

十
、
邪
見
增
上
果
：
外
在
環
境
中
，
所
有
第
一
勝
妙
花
果
，
都
隱

沒
不
見
了
；
諸
不
清
淨
的
東
西
，
看
起
來
好
像
清
淨
；
諸
苦

惱
的
事
物
，
看
起
來
好
像
安
樂
；
不
是
可
以
安
居
的
地
方
，

不
是
可
以
救
護
的
地
方
，
不
是
可
以
歸
依
的
地
方
。 

以
上
為
十
惡
業
道
之
增
上
果
，
反
之
，
即
是
十
善
業
道
之
增
上
果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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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目 

士
用
果
及
離
繫
果 

士
用
果
：
士
者
，
即
是
士
農
工
商
等
世
間
人
；
世
間
人
利
用
各

種
資
具
，
以
得
到
各
種
財
物
而
受
用
之
，
謂
之
士
用
果
。
譬
如
農
人

利
用
耕
種
，
而
有
作
物
之
收
成
受
用
；
商
人
利
用
買
賣
而
有
錢
財
之

虧
盈
受
用
；
工
人
利
用
工
具
製
造
工
業
品
之
受
用
等
等
。 

離
繫
果
：
乃
是
修
八
支
聖
道
，
滅
諸
煩
惱
，
如
斷
除
我
見
、
我

執
，
離
開
三
界
繫
縛
之
果
報
。
此
果
報
，
十
不
善
業
中
無
；
唯
於
佛

法
中
修
八
支
聖
道
，
滅
諸
煩
惱
，
造
十
善
業
道
，
而
轉
成
清
淨
之
業
，

方
能
得
之
；
若
諸
異
生
凡
夫
，
不
斷
我
見
而
以
世
俗
道
滅
諸
煩
惱
，

此
不
究
竟
故
，
所
以
非
離
繫
果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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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目 

密
宗
自
創
之
果
—
—
密
宗
如
何
竄
改
佛
教
的
五
果 

畢
瓦
巴
著
《
道
果
—
—
本
頌
金
剛
句
偈
註
》
三○

一
—
三○

二

頁
說
： 

子
一
、
等
流
果
者
：
若
界
淨
分
固
於
臍
，
臍
輪
輪
周
數
掌
際
，

如
鏡
面
或
雙
覆
口
碗
相
對
，
以
指
觸
不
可
得
且
甚
白
具

光
澤
。
如
此
，
能
去
除
白
髮
及
皺
紋
，
身
之
肌
膚
得
轉

柔
嫩
。 

子
二
、
異
熟
果
者
：
界
淨
分
固
於
心
間
，
以
如
遍
入
天
子
之
力

而
無
敵
。 

子
三
、
士
用
果
者
：
界
淨
分
固
於
喉
間
，
舌
能
至
眉
間
、
二
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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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圓
、
貪
欲
、
身
極
暖
熱
、
生
貪
執
、
吮
小
舌
乳
（
嚥

津
）
，
能
多
日
不
食
，
且
身
不
憔
悴
。 

子
四
、
無
垢
果
者
：
菩
提
心
固
於
頂
輪
，
其
壽
能
達
二
百
歲
等
，

非
永
不
死
。

１ 

句
中
的
「
界
淨
分
」
是
指
男
女
淫
液
。
「
界
淨
分
固
於
臍
」
，

是
說
若
性
高
潮
時
從
混
合
了
女
方
淫
液
的
精
液
中
提
升
其
中
的
淨

分
（
氣
分
）
，
從
海
底
輪
向
上
提
升
而
安
住
於
中
脈
的
臍
輪
之
中
；
以

如
此
的
無
上
瑜
伽
雙
身
修
法
來
籠
罩
大
眾
，
妄
想
可
使
皮
膚
潔
白
無

皺
紋
，
說
是
唯
識
學
中
的
「
等
流
果
」
，
其
實
是
風
馬
牛
不
相
及
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１ 

《
道
果
—
—
本
頌
金
剛
句
偈
註
》，
畢
瓦
巴 
原
著
，
薩
嘉
班
智
達 

講
釋
，
法
護 

漢

譯
，
大
藏
文
化
出
版
社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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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
是
胡
扯
一
通
。
說
「
界
淨
分
固
於
心
輪
」
，
也
就
是
若
性
高
潮
時

從
精
液
及
女
方
淫
液
所
提
升
之
淨
分
能
安
住
於
中
脈
的
心
輪
，
就
會

有
天
子
的
大
力
量
，
所
向
無
敵
，
說
是
為
「
異
熟
果
」
，
此
亦
是
可

笑
的
妄
想
，
與
佛
法
中
說
的
異
熟
果
全
無
關
聯
。
又
說
「
界
淨
分
固

於
喉
間
」
，
亦
即
若
修
雙
身
法
者
於
性
高
潮
時
，
從
精
液
及
女
方
淫

液
所
提
升
之
淨
分
能
向
上
安
住
於
中
脈
的
喉
輪
，
則
對
雙
身
修
法
有

很
多
利
益
，
可
以
多
日
不
吃
食
物
，
身
體
也
不
會
憔
悴
，
說
是
「
士

用
果
」
，
亦
是
與
佛
法
完
全
無
關
的
可
笑
妄
想
。
又
說
「
界
淨
分
固

於
頂
輪
」
，
其
意
思
是
說
，
若
性
高
潮
時
從
精
液
及
女
方
淫
液
所
提

升
之
淨
分
能
向
上
提
升
而
安
住
於
中
脈
的
頂
輪
，
則
能
擁
有
二
百
歲

壽
命
，
說
是
「
無
垢
果
」
，
更
是
荒
唐
無
稽
；
因
為
現
見
藏
傳
佛
教

祖
師
，
上
從
佛
護
、
月
稱
、
寂
天
，
中
如
蓮
花
生
、
阿
底
峽
、
宗
喀

巴
，
下
至
歷
代
祖
師
、
達
賴
喇
嘛
、
班
禪
喇
嘛
、
各
大
小
活
佛
仁
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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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…
…
等
，
沒
有
一
個
人
是
超
過
百
歲
的
，
更
多
的
是
貪
淫
不
止
而

夭
折
短
命
，
由
此
已
經
揭
穿
密
宗
的
謊
言
。
密
宗
喇
嘛
們
都
號
稱
已

經
成
就
藏
傳
佛
教
的
最
高
修
證
，
所
寫
的
論
中
也
誇
口
說
「
其
壽
能

達
二
百
歲
」
，
卻
總
是
短
命
夭
折
的
居
多
，
由
此
可
知
信
受
、
修
學

藏
傳
佛
教
者
真
是
荒
唐
愚
癡
。
如
是
密
宗
所
自
創
之
藏
傳
佛
教
的
四

果
若
是
真
實
法
，
於
現
今
社
會
中
，
那
可
真
是
妙
藥
、
妙
處
方
；
所

有
的
健
身
房
、
美
容
坊
、
醫
院
、
藥
局
等
等
，
都
得
要
關
門
了
。
如

果
公
開
說
與
世
人
聽
聞
，
必
會
令
人
聞
之
噴
飯
；
但
藏
傳
佛
教
行
者

卻
以
隱
晦
的
文
字
書
寫
成
書
，
用
佛
法
之
名
相
包
裝
流
傳
四
方
，
欺

瞞
世
人
說
為
佛
法
，
此
乃
是
對
諸
佛
世
尊
莫
大
的
侮
辱
與
毀
謗
，
真

是
末
法
時
期
群
魔
亂
舞
之
現
象
，
學
子
應
審
慎
抉
擇
之
。 

密
宗
更
以
移
花
接
木
的
手
段
，
將
顯
教
方
廣
諸
經
所
說
之
異
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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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等
五
種
果
報
，
胡
亂
解
釋
成
密
宗
雙
身
修
法
的
不
倫
不
類
藏
傳
佛

教
的
五
果
。
畢
瓦
巴
著
《
道
果
—
—
本
頌
金
剛
句
偈
註
》
四
四
五
頁

說
： 

「
離
繫
果
」
乃
以
暖
相
之
次
第
堅
固
從
而
於
自
他
之
身
升

現
本
尊
，
語
升
現
密
咒
，
意
升
現
無
分
別
禪
定
相
續
不
斷
。 

又
因
此
得
盡
知
旁
生
等
類
之
語
，
亦
能
應
其
語
而
語
，
凡

諸
所
現
能
覺
無
礙
，
為
「
異
熟
果
」
。 

復
次
，
身
內
樂
受
不
斷
，
縱
以
苦
緣
交
迫
而
亦
生
樂
不
絕

者
，
為
第
三
之
「
等
流
俱
生
果
」
。 

復
次
，
煩
惱
倏
息
，
八
法
之
分
別
遞
減
，
一
切
之
所
執
者

小
，
為
「
士
用
果
」
或
「
無
垢
果
」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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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謂
：
由
於
雙
身
修
法
所
得
的
樂
觸
，
達
到
最
高
點
，
男
女
自

身
就
能
轉
化
為
本
尊
，
語
生
咒
語
，
意
生
無
分
別
定
，
謂
之
為
「
離

繫
果
」。
又
因
此
而
可
以
用
畜
生
之
語
言
與
畜
生
溝
通
，
說
此
為
「
異

熟
果
」。
又
因
此
種
淫
樂
受
用
不
斷
，
說
為
「
等
流
俱
生
果
」。
由
於

樂
觸
高
潮
，
煩
惱
很
快
息
滅
，
世
間
八
風
漸
減
，
此
時
謂
之
為
「
士

用
果
」
或
稱
為
「
無
垢
果
」
。
密
宗
如
此
完
全
捨
棄
唯
識
增
上
慧
學

的
解
脫
與
清
淨
內
容
，
唯
取
名
相
並
全
面
轉
易
為
使
人
淪
墮
三
惡
道

的
欲
界
中
最
粗
重
邪
淫
境
界
，
不
但
不
能
使
人
脫
離
欲
界
愛
，
並
且

還
是
大
力
增
長
欲
界
愛
而
導
致
死
後
必
定
要
下
墮
三
塗
的
邪
法
；
如

果
說
此
是
佛
法
，
則
佛
道
也
就
不
必
這
麼
辛
苦
去
修
學
了
。 

親
見
報
身
佛
說
法
乃
是
地
上
菩
薩
才
能
做
到
之
事
；
凡
夫
菩
薩

明
心
而
證
得
般
若
慧
後
，
得
根
本
無
分
別
智
，
以
此
漸
修
才
能
生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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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得
無
分
別
智
。
菩
薩
具
足
般
若
別
相
智
以
後
，
進
修
相
見
道
位
的

般
若
智
慧
及
熏
習
一
切
種
智
，
以
通
達
般
若
見
道
之
智
而
生
起
無
生

法
忍
，
獲
得
初
分
的
道
種
智
，
始
成
為
初
地
入
心
。
此
後
復
積
極
聚

集
福
、
智
資
糧
，
進
修
一
切
種
智
，
漸
能
地
地
入
心
、
住
心
、
滿
心
，

圓
滿
諸
地
功
德
，
才
能
遠
離
下
劣
身
口
意
行
，
因
而
稱
為
大
菩
薩
的

離
繫
果
。
如
此
次
第
漸
修
漸
進
，
方
得
圓
滿
。
而
藏
傳
佛
教
卻
把
顯

教
大
菩
薩
之
解
脫
與
智
慧
「
果
證
名
相
」
，
套
在
會
使
人
淪
墮
三
塗

之
藏
傳
佛
教
雙
身
修
法
上
。 

畢
瓦
巴
於
四
四
五
—
四
四
六
頁
又
說
： 

親
見
化
身
佛
陀
，
自
性
中
明
現
本
尊
，
生
起
次
第
堅
固
乃

離
下
劣
身
。
以
百
種
語
向
百
種
所
化
之
眾
生
說
法
，
離
下

劣
語
。
心
中
升
起
無
根
本
、
後
得
二
位
之
定
，
離
下
劣
意
；



   

·14· 

以
此
等
功
德
乃
為
「
離
繫
果
」
。 

此
段
文
是
補
充
上
一
段
藏
傳
佛
教
之
離
繫
果
。
其
意
謂
：
密
宗

雙
身
修
法
，
達
到
高
潮
，
樂
境
不
退
，
就
可
一
蹴
即
成
離
繫
果
。
佛

法
真
悟
之
人
聞
之
，
不
免
噴
飯
。 

再
說
菩
薩
必
經
由
明
心
見
性
，
實
證
根
本
無
分
別
智
及
進
修
後

得
無
分
別
智
，
才
有
實
相
般
若
之
智
慧
。
絕
非
藏
傳
佛
教
依
雙
身
修

法
，
達
到
「
樂
空
不
二
」
可
說
為
空
性
慧
。
如
果
認
為
密
宗
之
雙
身

修
法
可
以
令
人
成
佛
，
則
世
間
夫
妻
若
懂
得
淫
行
技
巧
者
，
只
要
了

知
樂
觸
空
無
形
色
、
樂
空
不
二
，
早
就
都
已
證
得
離
繫
果
而
成
佛

了
，
又
何
必
辛
勤
修
學
佛
法
呢
？
只
要
結
婚
以
後
讀
過
密
續
「
樂
空

不
二
」
的
閨
房
秘
笈
就
都
可
以
成
「
佛
」
了
，
因
此
證
明
藏
傳
佛
教

許
多
說
法
是
多
麼
的
荒
唐
。
再
說
藏
傳
佛
教
所
謂
樂
境
不
退
的
「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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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別
智
」
，
其
實
仍
是
意
識
心
，
仍
是
分
別
心
；
因
為
意
識
必
須
時

時
刻
刻
注
意
分
別
樂
境
有
退
或
無
退
，
時
時
採
取
行
動
保
持
樂
境
不

退
，
這
就
是
意
識
分
別
心
，
不
可
說
雙
身
法
行
為
中
懂
得
保
持
樂
境

不
退
就
是
無
分
別
智
。
再
說
樂
觸
的
感
覺
，
也
是
由
於
意
識
的
分
別

才
能
感
受
，
所
以
藏
傳
佛
教
所
謂
的
無
分
別
，
其
實
仍
是
意
識
的
分

別
境
界
，
藏
傳
佛
教
卻
說
意
識
不
起
語
言
文
字
等
相
，
便
是
已
住
無

分
別
定
慧
中
，
這
是
誤
會 

佛
說
的
無
分
別
真
義
。
佛
說
的
無
分
別
，

是
指
無
始
以
來
就
無
分
別
的
阿
賴
耶
識
心
性
，
阿
賴
耶
識
會
了
別
末

那
識
之
作
意
及
思
心
所
，
以
及
前
六
識
的
心
行
，
但
不
於
六
塵
境
及

諸
法
塵
生
起
諸
分
別
，
故
名
無
分
別
心
。
《
維
摩
詰
經
》
講
的
「
知

是
菩
提
，
了
眾
生
心
行
故
；
不
會
是
菩
提
，
諸
入
不
會
故
」
即
是

此
意
；
菩
薩
證
悟
無
分
別
心
阿
賴
耶
識
後
，
現
前
觀
察
此
一
實
相
心

從
來
本
無
分
別
，
但
同
時
有
意
識
能
領
受
及
現
觀
實
相
心
的
從
來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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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別
，
了
知
法
界
實
相
的
狀
況
而
生
起
智
慧
，
這
才
是
所
證
得
的
無

分
別
智
；
不
是
將
意
識
住
於
無
分
別
狀
態
下
而
說
證
得
無
分
別
智
，

意
識
心
無
分
別
時
是
沒
有
智
慧
的
，
不
能
說
意
識
心
無
分
別
時
仍
然

有
智
慧
；
而
且
，
意
識
心
不
分
別
諸
法
時
，
其
實
還
是
有
不
藉
語
言

而
能
了
別
六
塵
的
慧
心
所
，
依
舊
能
分
別
六
塵
，
仍
然
不
是
真
的
無

分
別
。 畢

瓦
巴
於
四
四
六
頁
補
充
藏
傳
佛
教
的
異
熟
果
說
： 

又
穿
山
透
壁
而
無
礙
，
納
三
千
世
界
於
一
粟
而
無
大
小
，

能
以
一
變
多
，
復
以
多
變
一
等
，
以
此
功
德
而
為
「
異
熟

果
」
。 

穿
山
透
壁
，
一
多
互
變
，
乃
是
今
生
修
神
通
的
修
得
者
，
或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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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生
修
神
通
報
得
者
之
境
界
；
眾
生
修
習
四
禪
八
定
具
足
後
，
再
修

神
通
加
行
，
即
可
得
神
通
，
但
這
不
是
異
熟
果
報
。
再
說
過
去
生
有

修
神
通
加
行
，
而
致
今
生
得
報
得
神
通
，
乃
是
異
熟
生
，
仍
然
是
異

熟
果
報
的
依
報
。
而
此
決
不
是
由
藏
傳
佛
教
雙
身
修
法
所
能
得
者
，

藏
傳
佛
教
雙
身
修
法
的
修
習
反
而
會
喪
失
已
有
的
報
得
神
通
，
因
為

淫
欲
貪
會
退
失
禪
定
障
礙
神
通
之
修
證
與
保
任
故
。
所
以
，
藏
傳
佛

教
古
今
諸
師
所
謂
的
大
神
通
都
是
在
世
時
沒
有
神
通
，
死
後
就
被
徒

眾
渲
染
成
大
神
通
；
想
要
尋
找
一
位
還
活
著
的
密
宗
行
者
，
說
有
大

神
通
而
能
通
過
檢
驗
，
絕
無
可
能
！
因
為
，
雙
身
法
的
樂
觸
追
求
，

是
與
禪
定
神
通
境
界
的
發
起
背
道
而
馳
的
。 

顯
教
諸
經
論
所
說
的
等
流
果
，
乃
是
有
為
法
之
種
種
果
報
，
是

要
因
異
熟
果
之
異
熟
生
而
有
，
並
非
獨
立
存
在
。
畢
瓦
巴
於
四
四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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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又
補
充
藏
傳
佛
教
的
等
流
俱
生
果
說
： 

又
以
心
氣
入
中
脈
，
雙
跏
於
尊
母
，
無
漏
之
樂
得
相
續
不

絕
者
為
「
等
流
俱
生
果
」
。 

大
意
謂
：
「
若
以
清
淨
分
的
菩
提
心
，
也
就
是
精
液
及
寶
瓶

氣
，
而
流
入
明
妃
之
中
脈
海
底
輪
內
，
並
觀
想
本
尊
父
母
交
合
雙

運
，
而
令
精
液
不
漏
洩
，
使
樂
觸
相
續
不
斷
，
是
為
等
流
俱
生
果
。
」

藏
傳
佛
教
雙
身
修
法
，
以
樂
觸
不
斷
作
為
等
流
俱
生
果
，
與
佛
菩
薩

經
論
說
的
等
流
果
，
真
是
天
壤
之
別
，
毫
不
相
干
，
純
屬
外
道
論
。

畢
瓦
巴
再
補
充
藏
傳
佛
教
的
士
用
果
或
無
垢
果
說
： 

又
、
景
象
等
諸
定
如
其
所
有
而
止
，
所
斷
不
順
之
類
力
小
，

對
治
之
智
力
大
，
成
妄
進
退
道
者
為
「
士
用
果
」
或
「
無

垢
果
」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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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
傳
佛
教
想
要
利
用
男
女
雙
運
，
或
觀
想
中
脈
明
點
及
寶
瓶

氣
，
說
能
得
到
世
間
的
禪
定
、
智
慧
，
那
只
是
藏
傳
佛
教
的
妄
想
；

因
為
雙
身
法
的
修
習
是
與
世
間
禪
定
、
智
慧
的
證
得
背
道
而
馳
的
。 

三○
○

—
三○

三
頁
畢
瓦
巴
說
： 

由
修
道
而
生
之
受
用
覺
受
為
諸
法
極
淨
真
實
下
固
四
喜
之

見
。
其
亦
謂
：
「
以
等
流
為
滅
白
髮
，
以
異
熟
為
能
做
力
，

能
為
士
夫
增
長
相
，
以
無
垢
轉
成
無
死
。
」 

意
思
是
說
世
間
人
如
果
以
藏
傳
佛
教
之
雙
身
法
作
為
修
道
行

門
，
住
在
邪
淫
樂
觸
的
意
識
境
界
，
說
為
能
得
藏
傳
佛
教
的
四
或
五

種
世
間
果
報
：
不
老
之
等
流
果
、
體
壯
之
異
熟
果
、
俊
美
之
士
用
果
、

長
命
之
無
垢
果
。
但
是
現
前
觀
察
欲
界
一
般
眾
生
之
貪
欲
為
道
，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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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有
許
多
也
已
瞭
解
密
宗
的
雙
身
法
樂
空
雙
運
、
樂
空
不
二
的
道
理

了
，
照
理
說
應
該
符
合
藏
傳
佛
教
之
修
行
法
，
卻
總
不
見
有
人
得
如

上
之
果
報
，
生
老
病
死
仍
不
斷
的
演
出
；
且
不
說
一
般
眾
生
，
單
就

藏
傳
佛
教
自
稱
已
證
得
大
手
印
、
大
圓
滿
之
諸
多
古
今
一
切
「
上

師
、
活
佛
、
法
王
、
仁
波
切
」
們
，
多
有
已
實
證
雙
身
法
所
謂
的

等
流
…
…
諸
果
，
仍
難
逃
世
間
生
老
病
死
之
苦
，
此
又
當
作
何
解
釋

來
誑
惑
眾
生
？
由
此
可
知
，
藏
傳
佛
教
之
所
謂
果
報
，
都
是
妄
想
境

界
，
不
切
實
際
，
而
且
多
為
貪
著
欲
界
我
、
我
所
、
淫
樂
，
故
說
密

宗
所
說
的
五
果
全
為
自
創
，
只
是
盜
用
佛
法
名
相
，
欺
瞞
想
要
修
學

佛
法
的
眾
生
而
已
。
所
以
說
藏
傳
佛
教
之
法
，
絕
無
可
取
之
處
，
絕

非
佛
法
，
所
說
所
修
都
與
佛
法
相
違
背
。
有
智
之
人
，
應
善
揀
擇
，

不
要
被
藏
傳
佛
教
之
人
所
欺
誑
，
如
此
才
是
佛
教
界
之
幸
，
眾
生
之

幸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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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目 

四
力
對
治 

為
了
避
免
造
作
十
不
善
業
而
使
惡
業
增
長
，
須
依
四
力
來
作
對

治
，
四
力
者
如
法
稱
造
，
法
護
、
日
稱
等
譯
之
《
大
乘
集
菩
薩
學
論
》

卷
十
〈
清
淨
品
第
八
〉
說
： 

《
四
法
經
》
云
：
佛
言
：「
慈
氏
！
若
菩
薩
摩
訶
薩
成
就
四

法
，
滅
先
所
造
久
積
過
罪
。
何
等
為
四
？
所
謂
悔
過
行
、

對
治
行
、
制
止
力
、
依
止
力
。
復
次
，
悔
過
行
者
，
於
不

善
業
行
多
所
改
悔
。
二
、
對
治
行
者
，
謂
造
不
善
業
已
，

極
為
善
業
，
及
餘
利
益
之
所
對
待
。
三
、
制
止
力
者
，
由

讀
誦
禁
戒
，
得
無
毀
犯
。
四
、
依
止
力
者
，
謂
歸
依
佛
法

僧
寶
，
亦
不
棄
捨
菩
提
之
心
，
由
能
依
止
是
力
，
決
定
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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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
罪
等
。
」
佛
言
：「
慈
氏
！
是
為
菩
薩
摩
訶
薩
成
就
四
法
，

滅
先
所
造
久
積
過
罪
。
」

２ 
這
裡
所
說
的
四
力
： 

一
、
悔
過
力
者
：
由
於
往
昔
所
造
諸
惡
業
習
氣
種
子
無
量
無
數
，

存
於
阿
賴
耶
識
中
，
此
惡
業
習
氣
種
子
隨
時
都
可
能
會
現

行
，
所
以
我
們
要
破
壞
它
，
不
要
讓
它
現
行
；
又
往
昔
曾
經

於
諸
親
友
作
過
很
多
傷
害
之
事
，
成
為
怨
親
債
主
，
這
些
怨

親
債
主
都
會
成
為
修
學
正
法
時
的
障
礙
；
因
此
修
學
佛
法
時

要
用
各
種
懺
法
真
誠
懺
悔
，
如
大
悲
懺
、
三
時
繫
念
、
八
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２ 

法
稱
造
，
法
護
、
日
稱
等
譯
《
大
乘
集
菩
薩
學
論
》
卷
十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冊
三
十

二
，
頁106

，
下29-

頁107

，
上3
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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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佛
懺
、
水
懺
、
梁
皇
懺
等
等
方
法
懺
悔
。 

二
、
對
治
力
者
：
要
經
常
讀
誦
經
文
，
勝
解
經
義
，
依
教
奉
行
，

多
持
楞
嚴
咒
、
大
悲
咒
，
造
立
佛
菩
薩
聖
像
，
於
佛
菩
薩
前

多
作
供
養
，
多
持
念
佛
菩
薩
聖
號
，
觸
證
空
性
心
如
來
藏
而

入
內
門
修
習
甚
深
佛
法
等
等
。 

三
、
制
止
力
者
：
就
是
讀
誦
禁
戒
，
得
無
毀
犯
，
並
能
守
護
身
口

意
行
，
令
諸
惡
業
永
不
復
作
。 

四
、
依
止
力
者
：
謂
修
三
歸
依
，
發
菩
提
心
、
受
菩
薩
戒
，
並
求

證
佛
菩
提
果
，
由
此
依
止
之
力
，
決
定
能
滅
先
所
造
久
積
過
罪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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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廣
論
》
中
也
說
要
依
《
四
法
經
》

３ 

修
四
力
對
治
，《
廣
論
》

一
四
四
頁
說
： 

慈
氏
！
若
諸
菩
薩
摩
訶
薩
，
成
就
四
法
，
則
能
映
覆
諸
惡

已
作
增
長
，
何
等
為
四
，
謂
能
破
壞
現
行
，
對
治
現
行
，

遮
止
罪
惡
及
依
止
力
。 

但
是
，
依
《
廣
論
》
所
解
說
的
四
法
內
容
，
卻
是
曲
解
《
四
法

經
》，
不
可
能
對
治
惡
業
的
增
長
，
反
而
是
讓
已
作
惡
業
更
行
增
長
。

為
何
如
是
說
呢
？
譬
如
：
破
壞
現
行
力
，
《
廣
論
》
一
四
五
頁
說
： 

應
由
勝
金
光
明
懺
及
三
十
五
佛
懺
二
種
悔
除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３ 

案
：
漢
譯
《
四
法
經
》
共
三
個
版
本
，
皆
無
此
段
經
文
，
乃
法
稱
所
造
《
大
乘
集

菩
薩
學
論
》
卷
十
提
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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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勝
金
光
明
懺
》
是
從
《
金
光
明
最
勝
王
經
》
卷
二
〈
夢
見
金

鼓
懺
悔
品
〉
第
四
中
所
節
錄
出
，
是
個
很
好
的
懺
悔
文
；
但
是
唱
頌

此
經
文
之
前
，
必
須
先
瞭
解
此
經
乃
是
第
一
義
諦
之
法
，
此
經
不
是

宗
喀
巴
所
說
「
無
因
論
的
一
切
法
空
」
邪
見
；
如
果
要
用
此
經
文

作
懺
悔
，
必
須
先
瞭
解
五
蘊
十
八
界
法
的
虛
妄
，
以
及
如
來
藏
的
真

實
，
否
則
作
懺
仍
是
沒
有
什
麼
太
大
的
意
義
。
而
宗
喀
巴
主
張
意
識

是
不
生
滅
心
，
並
且
不
許
有
第
八
識
如
來
藏
存
在
，
都
與
此
經
的
法

義
相
違
，
在
我
見
如
此
深
厚
，
並
且
錯
解
此
經
真
義
下
，
在
表
相
上

以
此
經
文
唱
頌
作
懺
，
也
就
沒
有
什
麼
意
義
了
。 

又
《
三
十
五
佛
懺
》
是
出
自
《
決
定
毗
尼
經
》
，
本
來
與
《
觀

藥
王
藥
上
二
菩
薩
經
》
中
的
五
十
三
尊
佛
合
稱
八
十
八
佛
，
為
漢
地

佛
門
主
要
而
且
很
普
遍
的
懺
悔
文
。
如
果
只
依
《
三
十
五
佛
懺
》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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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必
須
依
《
決
定
毗
尼
經
》
原
文
次
第
作
懺
悔
，
絕
不
能
改
變
經
文

一
字
；
若
擅
自
改
變
經
文
，
則
如
同
魔
說
。
但
是
藏
傳
佛
教
三
十
五

佛
懺
文
有
作
如
是
解
說
：「
宗
喀
巴
大
師
修
頂
禮
時
，
親
見
三
十
五

佛
現
身
空
際
，
而
後
乃
造
修
觀
儀
軌
，
佛
名
前
後
略
有
不
同
，
亦

依
藏
儀
微
有
移
動
，
順
序
觀
修
故
，
不
得
不
爾
。
」
依
藏
傳
佛
教

儀
軌
而
作
改
變
，
又
加
註
觀
想
儀
軌
等
等
，
以
適
應
無
上
瑜
伽
雙
身

修
法
，
如
是
等
同
魔
說
之
懺
悔
文
，
如
何
能
懺
除
諸
惡
業
？
而
宗
喀

巴
謊
稱
親
見
三
十
五
佛
現
身
，
贊
同
他
的
雙
身
法
，
全
都
是
夜
叉
、

鬼
神
假
冒
佛
菩
薩
名
義
示
現
，
用
來
欺
瞞
學
佛
人
，
只
是
自
欺
欺
人

之
譚
。 《

宗
喀
巴
大
師
傳
》
三
十
九
頁
有
說
： 

時
又
畫
三
十
五
佛
，
畫
師
不
知
身
色
及
手
印
等
，
曰
：「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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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畫
之
？
」
請
問
大
師
，
師
祈
禱
之
，
諸
佛
畢
現
，
遂
以

所
見
者
而
畫
之
。 

謊
稱
所
見
鬼
神
為
親
見
諸
佛
，
或
者
根
本
全
無
所
見
而
謊
稱
有

所
見
之
後
，
經
過
宗
喀
巴
的
修
改
，
本
來
應
當
是
三
十
二
大
人
相
、

八
十
隨
形
好
的
金
色
光
明
、
佛
佛
道
同
的
莊
嚴
之
像
，
卻
變
成
了
五

色
雜
陳
的
羅
剎
、
夜
叉
等
等
鬼
神
所
化
之
像
，
例
如
：
「
金
剛
不
壞

佛
，
誦
時
觀
想
此
佛
住
於
上
方
，
其
身
黃
色
，
二
手
結
說
法
印
，

一
切
相
好
莊
嚴
趺
坐
。
作
是
觀
想
，
能
消
過
去
世
中
一
萬
劫
罪

業
。
」
其
餘
尚
有
紅
色
、
藍
色
、
白
色
、
綠
色
等
色
身
顏
色
，
所
結

之
手
印
，
又
是
雙
身
修
法
的
手
印
，
你
說
這
難
道
不
是
鬼
神
所
化
現

的
假
佛
嗎
？
真
佛
絕
對
不
是
這
樣
子
的
。
因
此
，
以
宗
喀
巴
講
的
《
三

十
五
佛
懺
》
作
懺
悔
，
不
但
不
能
懺
除
諸
惡
業
，
反
而
是
增
長
惡
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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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增
長
鬼
神
相
應
種
子
的
惡
法
，
捨
報
後
在
未
來
世
必
定
成
為
諸
羅

剎
、
夜
叉
等
等
鬼
神
的
眷
屬
。
這
也
是
藏
傳
佛
教
以
自
己
創
造
的
外

道
法
，
用
來
取
代
佛
教
的
正
法
。 

又
第
二
力
者
，
《
廣
論
》
一
四
五
頁
宗
喀
巴
說
： 

依
止
甚
深
經
者
，
謂
受
持
讀
誦
般
若
波
羅
密
多
等
契
經
文

句
。
勝
解
空
性
者
，
謂
趣
入
無
我
光
明
法
性
，
深
極
忍
可

本
來
清
淨
。 

受
持
讀
誦
般
若
經
，
有
助
於
對
治
現
行
，
但
非
究
竟
，
因
為
般

若
諸
經
並
非
宗
喀
巴
說
的
甚
深
經
，
與
宗
喀
巴
所
謂
的
般
若
法
義
完

全
不
同
故
。
而
且
，
般
若
仍
不
是
最
甚
深
經
，
第
三
轉
法
輪
的
增
上

慧
學
一
切
種
智
才
是
最
甚
深
經
；
然
而
宗
喀
巴
在
《
了
義
不
了
義
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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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藏
論
》
中
，
卻
誣
謗
第
三
轉
法
輪
最
甚
深
唯
識
增
上
慧
學
諸
經
是

不
了
義
經
。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中
已
說
般
若
經
是
有
上
有
容
之
法
，
其

意
思
是
般
若
經
之
上
還
有
更
深
妙
、
內
容
更
廣
的
經
，
是
故
《
解
深

密
經
》
說
般
若
經
相
對
於
第
三
轉
法
輪
經
典
，
是
不
究
竟
之
法
。
因

此
，
如
果
能
受
持
讀
誦
三
轉
法
輪
方
廣
諸
經
，
才
是
依
止
最
甚
深

經
、
最
了
義
經
，
才
是
真
正
能
夠
對
治
現
行
之
斷
除
，
乃
至
能
斷
除

習
氣
種
子
及
無
始
無
明
隨
眠
。
又
真
能
持
誦
般
若
經
，
主
要
的
還
是

在
於
觸
證
經
中
所
講
的
「
非
心
心
、
無
心
相
心
、
金
剛
心
、
無
住

心
…
…
」
等
名
所
說
的
第
八
識
心
，
而
非
宗
喀
巴
所
說
的
，
僅
是
嘴

巴
唸
誦
而
已
。 

又
《
廣
論
》
一
四
五
頁
宗
喀
巴
說
： 

勝
解
空
性
者
，
謂
趣
入
無
我
光
明
法
性
，
深
極
忍
可
本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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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淨
。 

這
句
話
表
面
上
看
是
正
確
的
，
但
是
宗
喀
巴
所
說
的
空
性
，
卻

是
一
切
法
無
自
性
，
無
自
性
故
空
，
所
以
他
說
的
空
性
就
是
一
切
法

無
常
故
空
的
一
切
法
空
，
與
斷
滅
空
一
樣
，
又
與
他
所
建
立
意
識
心

常
住
不
壞
的
說
法
自
相
矛
盾
。
這
也
與
佛
說
的
不
一
樣
，
佛
說
的
空

性
是
阿
賴
耶
識
，
阿
賴
耶
識
本
體
如
虛
空
、
無
形
無
相
，
卻
有
真
實

體
性
，
能
生
一
切
法
，
故
說
為
空
性
。
瞭
解
了
空
性
，
進
而
求
證
空

性
，
證
得
空
性
而
於
甚
深
空
性
安
忍
不
退
轉
，
這
才
是
真
正
的
能
夠

對
治
現
行
。
如
果
按
照
宗
喀
巴
所
認
為
的
以
一
切
法
空
為
空
性
，
則

成
為
斷
滅
見
外
道
；
但
宗
喀
巴
又
說
意
識
是
常
住
不
滅
的
，
又
具
足

常
見
外
道
見
。 

同
頁
宗
喀
巴
又
說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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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念
誦
者
，
謂
如
儀
軌
念
誦
百
字
咒
等
，
諸
殊
勝
陀
羅
尼
。

此
復
乃
至
見
淨
罪
相
，
應
當
念
誦
。 

藏
傳
佛
教
之
百
字
明
咒
，
不
必
作
另
外
的
說
明
，
只
抄
錄
一
段

吾
師 

平
實
導
師
所
著
《
狂
密
與
真
密
》
一
一
九
七
頁
所
描
述
即
可

明
白
，
如
云
： 

密
宗
各
派
一
向
倡
言
：「
唸
誦
百
字
明
可
以
懺
罪
」，
然
實
唸
誦

百
字
明
者
，
乃
係
向
鬼
神
懺
悔
，
趨
向
鬼
神
道
爾
，
何
懺
之
有
？

何
悔
之
有
？
而
密
宗
諸
人
普
皆
不
知
其
意
涵
，
乃
竟
以
「
密
宗

有
此
百
字
明
懺
悔
法
門
」
而
自
豪
。
今
將
百
字
明
之
意
譯
頌
文

列
出
，
以
供
有
智
之
人
判
斷
之
，
自
知
其
意
之
邪
謬
也
： 

敬
禮
大
金
剛
密
誓
（
敬
禮
雙
身
修
法
之
護
持
者
—
—
嚇
嚕
噶
）
，
頓

然
顯
自
性
清
淨
（
頓
然
顯
出
淫
樂
空
性
之
自
性
清
淨
）
，
于
大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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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
心
佛
位
（
于
成
就
第
四
喜
之
大
金
剛
心
佛
位
）
，
令
我
得
堅
固

安
住
（
令
我
可
以
不
洩
明
點
而
得
堅
固
不
軟
，
因
此
安
住
大
樂
而
不
中

斷
）
，
令
我
顯
真
實
自
性
（
令
我
顯
出
樂
空
不
二
之
真
實
自
性
）
，

令
我
具
最
極
勝
樂
（
令
我
具
足
第
四
喜
之
最
極
勝
樂
）
，
令
我
顯

廣
大
自
性
（
令
我
顯
出
樂
空
雙
運
時
之
覺
知
心
廣
大
自
性
）
，
令
我

隨
貪
之
自
性
（
令
我
永
遠
隨
順
貪
欲
之
自
性
）
，
令
我
得
一
切
成

就
，
令
我
成
一
切
事
業
，
令
我
心
具
足
大
勇
，
令
我
起
五

智
大
用
。
大
善
逝
一
切
如
來
，
金
剛
本
體
（
謂
男
人
性
器
官
勇

猛
不
洩
之
本
體
，
於
女
性
則
謂
為
金
剛
蓮
花
本
體
。
）

莫
捨
我
，
令

我
住
金
剛
自
性
，
具
大
密
誓
大
勇
心
，
于
法
無
生
本
體
阿
，

起
空
樂
大
智
慧
吽
，
降
伏
一
切
魔
仇
，
呸
。
（
三
五
—
一
七
二
）
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４ 

引
自 

平
實
導
師
《
狂
密
與
真
密
》
第
四
輯
，
其
中
（35-172

）
乃
是
原
文
引
自
《
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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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是
百
字
明
之
意
譯
，
已
可
具
足
顯
示
其
意
涵
—
—
以
雙
身
法

之
修
證
，
及
以
雙
身
法
之
精
進
合
修
，
作
為
密
宗
行
者
懺
悔
罪
業
之

意
涵
也
。
而
雙
身
法
之
邪
淫
荒
謬
，
世
間
萬
法
無
有
能
出
其
右
者
，

絕
非
佛
菩
薩
之
所
傳
者
；
吾
人
可
以
確
定
：
百
字
明
必
是
鬼
神
、
夜

叉
假
冒
諸
佛
菩
薩
形
像
及
名
號
而
妄
傳
者
。
如
是
百
字
明
之
懺
悔

法
，
越
是
勤
加
懺
悔
者
，
越
是
墮
落
，
離
佛
道
越
遠
，
云
何
而
可
言

為
更
勝
於
顯
教
懺
悔
之
法
？
無
是
理
也
，
有
智
之
密
宗
行
者
當
深
思

之
！ 

此
段
引
文
即
可
以
顯
示
密
宗
百
字
明
之
不
如
正
理
。 

如
是
密
宗
之
三
十
五
佛
懺
與
百
字
明
懺
悔
法
，
無
論
是
日
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肱
齋
全
集
》（
四
），
陳
健
民
著
，
徐
芹
庭
編
，
普
賢
王
如
來
佛
教
會
，1991.7.10

出
版
精
裝
本
，
頁172

。
詳
細
內
容
說
明
，
請
參
閱
《
狂
密
與
真
密
》
四
輯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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懺
、
月
月
懺
、
年
年
懺
乃
至
百
年
懺
，
一
定
無
法
得
淨
罪
相
，
反
而

更
加
墮
落
。
所
以
懺
悔
必
定
是
要
如
理
如
法
之
懺
法
，
如
大
悲
懺
等

而
作
懺
悔
，
才
能
把
罪
惡
懺
除
清
淨
。 

又
如
誹
謗
正
法
者
是
極
重
罪
，
更
要
當
大
眾
面
前
懺
，
對
眾
懺

後
更
要
天
天
懺
，
直
到
見
好
相
為
止
。
什
麼
是
好
相
？
如
《
梵
網
經
》

卷
二
說
： 若

有
犯
十
重
戒
者
，
教
懺
悔
。
在
佛
菩
薩
形
像
前
，
日
夜

六
時
誦
十
重
、
四
十
八
輕
戒
，
若
到
禮
三
世
千
佛
得
見
好

相
者
，
若
一
七
日
、
二
三
七
日
乃
至
一
年
，
要
見
好
相
。

好
相
者
：
佛
來
摩
頂
、
見
光
、
華
、
種
種
異
相
，
便
得
滅

罪
。
若
無
好
相
，
雖
懺
無
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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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《
梵
網
經
》
說
的
「
見
好
相
」。
而
《
廣
論
》
一
四
五
頁
說
： 

好
相
者
如
《
準
提
陀
羅
尼
》
說
：
「
若
於
夢
中
夢
吐
惡
食
，

飲
酪
乳
等
，
及
吐
酪
等
，
見
出
日
月
，
遊
行
虛
空
，
見
火

熾
燃
，
及
諸
水
牛
，
制
伏
黑
人
，
見
苾
芻
僧
苾
芻
尼
僧
，

見
出
乳
樹
、
象
、
牛
王
、
山
、
獅
子
座
及
微
妙
宮
，
聽
聞

說
法
。
」 

《
準
提
陀
羅
尼
》
是
密
教
的
儀
軌
，
若
依
《
準
提
陀
羅
尼
》
所

說
的
夢
見
好
相
，
有
時
很
難
作
準
確
的
觀
察
，
因
為
平
常
人
也
有
可

能
夢
見
如
是
景
象
。 

又
第
三
力
者
，
宗
喀
巴
說
：
「
謂
正
靜
息
十
種
不
善
。
」
於
密

宗
道
修
行
者
中
是
不
可
能
作
到
的
。
其
實
十
不
善
業
的
靜
息
，
並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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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藏
傳
佛
教
修
行
人
做
不
到
，
而
是
藏
傳
佛
教
的
法
義
及
戒
條
規

定
，
使
藏
傳
佛
教
修
學
者
不
得
不
繼
續
造
作
不
善
業
；
在
藏
傳
佛
教

中
，
除
了
偷
盜
之
外
的
九
種
不
善
法
，
所
有
人
都
必
定
要
努
力
修
加

行
的
，
譬
如
：
藏
傳
佛
教
口
說
倡
導
慈
悲
心
卻
鼓
勵
要
吃
眾
生
肉
；

倡
導
清
淨
修
行
卻
規
定
要
師
徒
、
師
兄
姊
一
起
亂
倫
合
修
樂
空
雙

運
…
…
等
，
前
已
細
說
，
此
不
再
贅
述
。 

又
第
四
力
者
，
宗
喀
巴
說
：
「
謂
修
皈
依
及
菩
提
心
。
」
之
前

也
多
處
敘
述
藏
傳
佛
教
歸
依
之
不
如
理
處
。
藏
傳
佛
教
歸
依
之
三

寶
、
四
寶
，
其
實
都
是
歸
依
鬼
神
、
供
養
鬼
神
及
上
師
；
祈
求
鬼
神

加
持
色
身
健
康
、
生
意
興
隆
，
其
結
果
是
被
鬼
神
所
繫
縛
，
死
後
終

於
下
墮
惡
趣
。
至
於
藏
傳
佛
教
的
發
菩
提
心
，
於
本
書
前
章
已
有
描

述
，
並
將
在
本
書
說
明
上
士
道
時
再
詳
細
評
論
之
。
不
過
，
此
處
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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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
吾
師 

平
實
導
師
於
《
狂
密
與
真
密
》
一
二○

一
頁
的
一
段
文
，

作
為
本
書
下
士
道
菩
提
心
之
結
語
，
謂
： 

發
菩
提
心
者
，
乃
是
發
起
勤
求
佛
菩
提
之
決
心
，
方
名
發
菩
提

心
；
宗
喀
巴
則
以
誦
咒
而
謂
為
已
發
菩
提
心
，
違
佛
真
旨
也
。
而
勝

義
菩
提
心
乃
是
一
切
有
情
本
自
具
足
現
成
運
作
之
第
八
識
如
來

藏
，
佛
於
般
若
諸
經
中
說
之
為
空
性
，
宗
喀
巴
則
謂
：
「
所
觀
想
心

中
月
輪
上
之
金
剛
，
即
是
空
性
之
本
體
」，
顯
然
誤
會
空
性
之
真
實

義
也
。 密

宗
所
說
之
發
菩
提
心
，
悉
皆
不
在
真
求
佛
道
上
用
心
，
而
在

淪
墮
欲
界
最
粗
淺
境
界
之
淫
樂
上
用
心
，
而
狡
辯
為
「
樂
空
雙
運
、

樂
空
不
二
」
之
即
身
成
佛
法
。
然
而
實
與 

佛
說
空
性
之
正
理
完
全

違
背
，
亦
與 

佛
說
二
乘
解
脫
道
之
涅
槃
正
理
完
全
違
背
，
應
名
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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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輪
迴
之
心
者
，
絕
非
真
發
菩
提
心
者
也
。 

宗
喀
巴
復
令
密
宗
行
者
依
於
慶
喜
藏
之
邪
說

５

，
而
於
觀
想
月

輪
之
情
境
上
用
心
，
誤
認
所
觀
想
之
月
輪
為
世
俗
菩
提
心
，
妄
配
所

觀
想
月
輪
上
之
金
剛
為
勝
義
菩
提
心
，
知
見
膚
淺
若
此
，
云
何
密
宗

黃
教
諸
人
推
之
為
「
至
尊
」
？
其
實
乃
是
於
三
乘
佛
法
俱
未
入
門
之

凡
夫
也
，
有
智
之
人
何
堪
受
此
誑
騙
、
而
續
修
彼
黃
教
宗
喀
巴
所
傳

之
雙
身
修
法
及
觀
想
之
法
？
是
故
一
切
有
智
之
密
宗
行
者
，
當
速
探

究
三
乘
佛
法
中
發
菩
提
心
之
真
正
意
旨
，
當
速
探
究
三
乘
佛
法
中
實

證
勝
義
菩
提
心
之
真
正
意
旨
，
莫
為
密
宗
邪
謬
知
見
之
所
誑
惑
。 

這
是
給
宗
喀
巴
的
隨
學
者
的
當
頭
棒
喝
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５ 

案
：
本
書
於
上
士
道
之
平
議
時
將
會
作
說
明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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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章 

《
廣
論
》
中
士
道
之
平
議 

《
廣
論
》
說
有
三
心
：
下
士
道
的
歸
依
心
、
中
士
道
的
出
離
心
、

上
士
道
的
菩
提
心
。
前
章
說
過
，
因
《
廣
論
》
否
認
眾
生
有
真
實
存

在
、
真
實
所
歸
的
如
來
藏
，
主
張
六
識
論
，
同
於
常
見
外
道
，
所
以

密
教
所
歸
依
的
三
寶
只
是
表
相
的
、
意
識
層
面
的
三
寶
，
無
法
深
入

第
一
義
諦
，
也
因
此
中
士
道
的
所
謂
出
離
心
，
最
多
只
能
在
小
乘
法

解
脫
道
上
打
轉
；
但
是
二
乘
解
脫
道
雖
然
不
證
法
界
實
相
心
，
所
證

卻
又
不
是
斷
滅
空
，
需
要
在
接
受
有
一
個
法
界
實
相
心
涅
槃
的
本
際

下
，
而
去
斷
除
蘊
處
界
的
見
思
惑
，
滅
盡
五
陰
十
八
界
而
入
無
餘
涅

槃
，
如
此
出
離
三
界
的
實
證
，
才
是
解
脫
道
。
然
宗
喀
巴
是
六
識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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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，
否
定
涅
槃
的
本
際
第
八
識
阿
賴
耶
識
，
又
去
執
取
意
識
心
為
貫

通
三
世
的
根
本
心
，
同
於
常
見
外
道
；
宗
喀
巴
更
以
實
證
欲
界
最
低

境
界
的
男
女
淫
慾
雙
身
法
第
四
喜
為
宗
，
不
但
背
離
出
離
三
界
的
原

則
，
甚
至
連
欲
界
都
無
法
出
離
；
所
造
作
的
一
切
業
行
，
全
都
是
淪

墮
欲
界
的
異
生
法
，
連
基
本
的
聲
聞
解
脫
道
斷
我
見
之
解
脫
功
德
都

不
能
沾
到
邊
，
更
不
能
趣
入
大
乘
解
脫
道
，
因
為
不
知
、
不
解
、
不

證
空
性
心
如
來
藏
故
。
這
也
就
是
說
，
小
乘
與
大
乘
雖
然
都
有
解
脫

的
功
德
，
但
在
解
脫
的
智
慧
上
終
究
是
不
同
的
，
小
乘
羅
漢
唯
斷
現

行
卻
不
知
不
證
法
界
實
相
，
故
佛
法
中
稱
之
為
愚
人
—
—
雖
聖
而

愚
；
大
乘
菩
薩
永
斷
二
障
隨
眠
，
能
漸
次
趣
入
究
竟
佛
道
，
具
足
了

知
解
脫
道
與
實
相
法
界
而
實
證
佛
菩
提
道
，
是
為
智
者
。
然
而
《
廣

論
》
所
說
卻
完
全
背
離
三
乘
菩
提
，
墮
入
常
見
外
道
見
解
中
，
以
意

識
為
根
本
中
心
而
求
證
最
大
的
男
女
淫
樂
觸
覺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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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喀
巴
的
《
廣
論
》
中
士
道
出
離
心
，
說
是
要
從
苦
集
門
及
十

二
因
緣
法
中
思
惟
，
從
表
面
上
看
來
這
樣
的
主
張
也
算
沒
錯
，
集
種

種
煩
惱
確
實
是
眾
苦
之
因
；
但
是
集
煩
惱
的
因
又
是
什
麼
？
又
十
二

因
緣
之
首
是
「
無
明
」
，
但
無
明
之
因
是
什
麼
？
緣
起
生
滅
法
的
無

明
又
是
如
何
能
夠
貫
穿
三
世
而
存
在
的
？
關
於
這
些
問
題
，《
廣
論
》

在
否
定
根
本
因
—
—
第
八
識
阿
賴
耶
識
如
來
藏
之
後
，
卻
始
終
說
不

出
個
所
以
然
來
。
當
宗
喀
巴
在
《
廣
論
》
中
主
張
意
識
是
不
生
滅
心

時
，
事
實
上
卻
現
見
意
識
覺
知
心
無
法
去
到
後
世
，
一
入
胎
就
永
滅

了
，
後
世
則
是
另
一
個
全
新
的
意
識
，
必
須
從
頭
再
學
習
，
那
麼
意

識
顯
然
無
法
受
持
此
世
所
學
一
切
種
子
，
又
如
何
能
夠
受
償
此
世
所

造
善
惡
業
種
？
如
此
，
無
因
而
有
果
的
邪
見
，
違
背
了
佛
所
說
的
因

緣
法
則
，
故
《
廣
論
》
所
說
實
為
無
因
論
的
斷
滅
見
。
所
以
，
稍
有

知
見
之
學
佛
人
如
果
想
要
依
從
《
廣
論
》
來
修
出
離
心
，
終
究
會
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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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害
怕
恐
懼
的
，
因
為
一
旦
證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，
五
蘊
十
八
界
盡

滅
，
「
我
」
也
消
失
了
，
根
本
沒
有
一
個
「
我
」
在
涅
槃
之
中
「
享

受
」
涅
槃
寂
靜
、
究
竟
清
涼
！
那
「
我
」
要
實
證
涅
槃
作
甚
麼
？
像

這
樣
一
世
又
一
世
努
力
精
勤
修
學
佛
法
，
到
頭
來
竟
然
是
要
把
這
個

辛
苦
修
習
佛
法
的
「
我
」
給
滅
掉
捨
掉
以
後
，
才
能
入
無
餘
涅
槃
，

而
涅
槃
之
中
卻
根
本
沒
有
意
識
這
個
「
我
」
在
！
那
涅
槃
對
「
我
」

來
說
，
根
本
就
是
一
點
用
處
都
沒
有
！
既
然
如
此
，
意
識
「
我
」
拋

棄
世
欲
享
受
、
勤
守
戒
律
、
辛
苦
學
佛
，
到
底
又
是
為
誰
辛
苦
為
誰

忙
呢
？
學
佛
學
到
最
後
成
了
阿
羅
漢
入
了
無
餘
涅
槃
，
根
本
就
是
甚

麼
都
沒
有
，
就
是
斷
滅
，
就
是
一
場
空
…
…
！
一
個
學
佛
人
，
如
果

純
粹
只
是
如
同
一
般
宗
教
，
因
於
盲
信
、
迷
信
而
說
是
在
學
佛
者
，

姑
且
不
論
；
如
果
是
學
佛
已
經
稍
微
有
些
歲
月
與
知
見
了
，
經
過
這

樣
一
番
分
析
與
思
考
，
因
此
對
解
脫
道
「
無
我
」
涅
槃
產
生
恐
慌
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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懼
，
甚
至
因
而
對
佛
法
喪
失
信
心
而
退
轉
他
求
者
，
那
也
不
是
甚
麼

令
人
意
外
的
事
了
；
而
若
不
退
轉
於
佛
法
者
，
怕
也
只
好
效
法
宗
喀

巴
一
般
，
為
怕
落
入
斷
滅
空
外
道
中
，
因
此
又
再
回
到
生
滅
蘊
處
界

中
，
把
十
八
界
法
中
的
意
識
界
建
立
為
常
住
不
壞
法
，
又
退
回
常
見

中
，
不
離
薩
迦
耶
見
而
緣
木
求
魚
地
去
求
證
藏
傳
佛
教
版
的
「
無
餘

依
涅
槃
」
乃
至
藏
傳
佛
教
版
的
佛
地
「
無
住
涅
槃
」
了
！
諷
刺
的
是
，

《
廣
論
》
〈
中
士
道‧
思
惟
集
諦
〉
中
，
以
意
識
為
「
我
」
而
使
我

見
深
厚
的
宗
喀
巴
，
卻
又
是
處
處
教
導
弟
子
們
說
應
該
滅
除
薩
迦
耶

見
（
我
見
）
，
才
能
斷
除
無
明
、
才
能
趣
向
解
脫
！
兩
相
對
照
之
下
，

形
同
自
己
掌
嘴
。
如
斯
自
語
相
違
，
關
鍵
錯
處
正
是
在
於
宗
喀
巴
不

僅
不
解
小
乘
「
無
蘊
處
界
我
」
的
有
餘
、
無
餘
涅
槃
，
於
大
乘
乃
至

佛
地
「
常
樂
我
淨
」
等
四
種
涅
槃
真
意
，
亦
且
全
然
不
解
不
證
，
才

會
如
斯
違
於
大
小
乘
佛
經
真
義
，
雖
抄
襲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而
造
《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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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》，
到
頭
來
所
說
卻
不
僅
相
違
於 

世
尊
本
意
，
就
連
當
來
下
生 

彌

勒
尊
佛
的
論
意
也
都
被
他
給
妄
臆
曲
解
了
！
所
以
新
竹
鳳
山
寺
教

授
《
廣
論
》
的
在
上
位
者
，
或
者
其
他
弘
揚
《
廣
論
》
的
佛
弟
子
，

如
果
真
正
認
同
人
身
難
得
、
中
國
難
生
、
佛
法
難
聞
，
就
應
當
教
導

四
眾
弟
子
們
，
縱
然
不
修
、
不
知
、
不
解
、
不
證
空
性
如
來
藏
，
但

是
最
起
碼
也
應
當
要
信
受
佛
語
「
有
一
個
如
來
藏
真
我
常
住
不

滅
」
；
而
證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所
滅
的
是
眾
生
我
，
是
五
蘊
十
八
界
的

我
，
不
是
不
生
不
滅
、
能
生
五
蘊
十
八
界
的
如
來
藏
真
我
，
所
以
大

可
以
放
心
的
斷
煩
惱
、
斷
意
識
我
見
，
證
得
出
離
三
界
生
死
的
果

報
，
不
必
擔
心
證
入
涅
槃
之
後
會
一
切
盡
成
斷
滅
空
；
甚
至
如
果
有

迴
小
向
大
的
機
緣
，
說
不
定
未
來
世
都
還
有
重
出
世
間
修
證
成
佛
的

一
天
。
或
許
新
竹
鳳
山
寺
《
廣
論
》
團
體
的
學
員
會
說
：
「
我
們
學

的
是
大
乘
法
，
對
小
乘
無
餘
依
涅
槃
不
屑
一
顧
。
」
有
此
菩
提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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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、
成
佛
大
心
當
然
很
好
，
值
得
讚
嘆
！
但
是
，
諸
位
豈
不
見
《
壇

經
》
之
中
早
已
明
白
記
載
，
當
六
祖
三
更
聽
聞
《
金
剛
經
》
而
大
悟

之
時
，
五
祖
隨
即
為
他
諄
諄
教
誨
：
「
不
識
本
心
，
學
法
無
益
」
。

本
心
者
，
一
切
生
滅
萬
法
出
生
之
本
源
，
亦
即
能
出
生
五
蘊
十
八
界

之
如
來
藏
—
—
不
生
不
滅
常
住
真
心
！
祖
師
告
誡
同
於
佛
語
，
昭
昭

不
違
，
俱
在
眼
前
！
既
然
如
此
，
諸
位
若
是
不
修
、
不
知
、
不
解
、

不
證
真
我
—
—
如
來
藏
，
又
怎
能
修
得
般
若
智
慧
？
怎
能
證
得
大
乘

解
脫
道
？
怎
能
獲
得
道
種
智
？
怎
能
行
般
若
波
羅
蜜
多
？
怎
能
度

一
切
苦
厄
？
又
怎
能
自
稱
是
大
乘
人
呢
？
更
別
說
是
想
要
到
達
究

竟
佛
地
，
成
就
一
切
智
智
了
。
說
句
老
實
話
，
如
果
像
宗
喀
巴
那
樣

否
定
第
七
、
八
識
，
只
承
認
有
六
識
，
不
論
再
怎
麼
修
行
，
不
論
修

行
幾
大
阿
僧
祇
劫
以
後
，
仍
然
是
無
法
斷
除
薩
迦
耶
見
的
，
永
遠
只

能
當
一
個
凡
夫
修
行
人
，
所
修
永
遠
唐
捐
其
功
，
連
聲
聞
涅
槃
都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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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得
，
何
況
能
證
得
如
來
藏
而
成
為
大
乘
真
見
道
菩
薩
？
說
一
句
世

俗
話
：
門
兒
都
沒
有
。 

第
一
節 

蘊
處
界 

集
是
苦
的
因
，
苦
是
集
的
果
，
但
是
集
的
因
又
是
什
麼
？
是
誰

造
作
苦
？
又
是
誰
在
受
苦
？
這
就
要
從
五
蘊
、
十
二
處
、
十
八
界
的

世
間
法
，
以
及
阿
賴
耶
識
的
出
世
間
法
來
瞭
解
，
才
能
知
道
了
。
從

蘊
處
界
的
虛
妄
，
聽
聞
思
惟
如
實
觀
察
，
並
確
實
依
止
於
現
觀
內
容

之
後
便
可
斷
除
我
見
，
我
見
斷
了
就
是
證
得
聲
聞
初
果
；
證
初
果

已
，
再
進
而
斷
除
我
執
，
當
我
執
斷
盡
了
以
後
，
就
證
得
二
乘
解
脫

果
，
而
可
以
出
三
界
了
，
這
就
是
決
定
性
的
聲
聞
、
緣
覺
所
證
的
解

脫
果
。
不
過
，
雖
然
二
乘
聖
人
已
得
解
脫
能
出
離
三
界
，
卻
還
是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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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證
得
三
界
萬
法
之
本
際
—
—
阿
賴
耶
識
，
不
知
道
法
界
的
真
實

相
，
故
說
二
乘
聖
人
只
有
解
脫
的
智
慧
，
雖
稱
慧
解
脫
、
俱
解
脫
，

然
於
法
界
真
實
相
不
知
不
解
故
，
所
以
還
是
稱
為
愚
人
。
大
乘
菩
薩

不
但
同
樣
有
慧
解
脫
，
同
時
也
已
證
得
法
界
真
實
相
，
就
可
以
深
入

般
若
，
就
可
以
如
《
心
經
》
講
的
： 

觀
自
在
菩
薩
，
行
深
般
若
波
羅
蜜
多
時
，
照
見
五
蘊
皆
空
，

度
一
切
苦
厄
。 

如
此
漸
次
成
就
大
乘
行
，
最
後
圓
滿
道
種
智
，
成
就
一
切
智

智
，
才
是
真
正
的
成
佛
之
道
。 

新
竹
鳳
山
寺
的
《
廣
論
》
弘
傳
者
，
承
襲
藏
傳
佛
教
《
廣
論
》

六
識
論
的
中
觀
應
成
派
思
想
，
喜
歡
畫
餅
充
饑
，
天
天
喊
著
想
要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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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一
切
智
智
，
但
是
《
廣
論
》
中
又
否
定
法
界
實
相
如
來
藏
，
實
證

一
切
智
智
就
成
為
空
思
夢
想
；
又
執
著
意
識
心
為
貫
通
三
世
之
因
，

成
就
常
見
外
道
思
想
，
卻
把
解
脫
道
最
基
本
的
蘊
處
界
諸
法
的
緣
起

性
空
觀
，
從
《
廣
論
》
的
「
中
士
道
」
中
剔
除
，
以
免
學
員
知
道
意

識
是
因
緣
所
生
法
，
於
是
上
下
都
不
知
道
意
識
的
虛
妄
性
，
反
而
執

取
五
陰
中
的
識
陰
為
真
實
法
，
不
離
常
見
；
因
此
對
於
該
寺
《
廣
論
》

的
修
學
者
來
說
，
連
五
蘊
十
八
界
的
名
相
真
實
意
涵
都
無
法
了
知
，

對
於
五
蘊
十
八
界
的
苦
空
無
常
無
我
的
實
證
現
觀
，
也
就
不
用
說

了
，
當
然
更
不
知
蘊
處
界
萬
法
皆
是
如
來
藏
藉
緣
而
生
起
的
緣
生

法
，
都
是
緣
生
緣
滅
其
性
本
空
的
體
性
，
所
以
上
下
全
都
不
懂
緣
起

性
空
觀
。
宗
喀
巴
否
定
第
八
識
而
執
取
意
識
心
為
真
實
，
具
足
常
見

外
道
的
知
見
；
新
竹
鳳
山
寺
的
《
廣
論
》
的
修
學
者
因
此
等
於
是
佛

法
中
的
文
盲
，
又
如
何
能
證
知
蘊
處
界
諸
法
的
緣
起
性
空
觀
？
如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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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見
淺
薄
，
卻
奢
談
聲
聞
初
果
、
菩
薩
初
果
，
不
啻
異
想
天
開
。 

第
一
目 

五
蘊 

事
實
上
，
在
佛
法
中
，
下
士
道
應
該
是
聲
聞
人
所
修
的
四
聖

諦
、
八
正
道
的
解
脫
道
，
中
士
道
應
該
是
緣
覺
人
所
修
的
因
緣
觀
解

脫
道
，
上
士
道
應
該
是
菩
薩
所
修
的
般
若
中
道
觀
及
一
切
種
智
無
生

法
忍
，
宗
喀
巴
為
了
想
要
引
人
入
密
宗
道
的
雙
身
法
中
，
避
免
學
人

知
道
意
識
心
虛
妄
，
故
意
扭
曲
妄
設
三
士
道
。
聲
聞
人
的
解
脫
道

中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對
於
五
蘊
內
涵
的
如
實
知
，
然
後
才
能
修
學
五
蘊

的
苦
、
集
、
滅
、
道
四
聖
諦
，
八
正
道
即
是
四
聖
諦
中
的
苦
滅
道
諦
，

所
以
對
於
五
蘊
如
實
知
，
才
是
一
切
修
學
佛
法
者
的
首
要
之
務
，
因

為
聲
聞
道
是
佛
法
的
初
階
。
五
陰
又
稱
為
五
取
蘊
，
蘊
是
積
聚
的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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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
，
陰
是
遮
覆
明
性
的
意
思
。
人
類
的
蘊
有
五
種
：
謂
色
蘊
、
受
蘊
、

想
蘊
、
行
蘊
、
識
蘊
五
種
。
略
述
如
下
： 

一
、
色
蘊
：
色
蘊
的
生
出
，
是
由
於
不
生
不
滅
的
阿
賴
耶
識
常

住
不
壞
猶
如
金
剛
，
所
持
妄
想
無
明
與
地
水
火
風
四
大
種
造
色
種

子
，
由
於
中
陰
身
意
根
與
意
識
的
無
明
，
導
致
阿
賴
耶
識
入
住
母
胎

執
持
受
精
卵
，
中
陰
意
識
隨
滅
不
再
生
起
，
永
遠
斷
滅
；
後
時
受
精

卵
漸
漸
發
展
出
色
陰
五
色
根
以
後
才
又
出
生
全
新
的
意
識
，
已
不
是

前
世
的
意
識
了
，
所
以
不
能
記
憶
前
世
的
往
事
。
初
入
胎
時
中
陰
身

即
告
斷
滅
，
只
剩
意
根
及
阿
賴
耶
識
住
於
受
精
卵
中
。
此
時
，
由
於

前
世
意
識
已
經
滅
盡
而
不
在
了
，
意
根
的
了
別
慧
又
極
低
劣
，
也
沒

有
五
色
根
可
供
阿
賴
耶
識
變
現
內
相
分
六
塵
，
故
不
能
發
生
六
識
在

六
塵
中
的
了
別
作
用
，
是
完
全
由
阿
賴
耶
識
與
意
根
了
別
受
精
卵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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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態
，
但
阿
賴
耶
識
的
了
別
不
在
六
塵
中
，
意
根
只
能
了
別
法
塵
，

故
此
時
的
了
別
狀
態
如
同
眠
熟
無
夢
時
。
此
時
阿
賴
耶
識
之
四
大
種

性
以
及
所
含
藏
七
轉
識
的
我
執
妄
想
，
遂
藉
母
血
為
緣
，
攝
取
地
、

水
、
火
、
風
四
大
，
逐
日
增
長
而
變
生
五
扶
塵
根
及
五
勝
義
根
。
歷

經
三
十
八
週
住
胎
期
，
不
斷
的
攝
取
四
大
而
造
就
色
身
；
待
五
色
根

圓
滿
已
，
識
陰
已
能
正
常
運
作
，
方
由
阿
賴
耶
識
發
動
業
風
，
此
時

胎
兒
頭
轉
向
產
門
；
由
於
業
風
的
驅
引
，
令
母
體
子
宮
收
縮
而
生

出
。
如
是
由
阿
賴
耶
識
四
大
造
色
種
所
變
生
的
色
身
，
名
為
色
蘊
。 

由
於
各
人
阿
賴
耶
識
所
含
藏
的
妄
想
、
四
大
種
及
業
種
各
各
不

同
，
導
致
各
人
身
相
、
面
貌
有
異
，
男
女
有
別
，
同
父
母
所
生
之
子

女
互
異
，
乃
至
膚
色
亦
有
所
不
同
。
如
是
色
蘊
，
由
阿
賴
耶
識
的
大

種
性
自
性
依
所
含
藏
的
無
明
妄
想
所
造
，
是
方
便
所
作
，
眾
緣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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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，
剎
那
變
異
而
成
長
、
而
強
壯
、
而
衰
老
，
乃
至
最
後
壞
滅
，
皆

虛
妄
不
實
，
是
有
生
有
滅
之
法
，
所
以
色
蘊
是
生
滅
法
，
不
能
認
為

是
真
實
我
，
否
則
即
是
我
見
未
斷
之
人
。 

二
、
受
蘊
：
在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說
： 

受
謂
領
納
順
、
違
、
俱
非
境
相
為
性
，
起
愛
為
業
，
能
起

合
、
離
、
非
二
欲
故
。 

受
即
是
諸
識
的
心
所
法
，
即
一
般
人
所
謂
的
覺
受
；
也
就
是
領

受
境
界
時
，
所
產
生
的
種
種
感
受
作
用
。
外
境
都
屬
於
六
塵
中
的
境

界
，
有
順
境
、
逆
境
、
非
順
非
逆
境
，
順
境
中
則
生
樂
受
，
逆
境
中

則
生
苦
受
，
非
順
非
逆
境
則
生
捨
受
—
—
不
苦
不
樂
受
。
在
樂
受
當

中
會
產
生
想
要
繼
續
與
境
「
合
會
」
的
需
求
，
稱
為
會
遇
愛
、
不
乖



第五章《廣論》中下士道之平議 
 

·53· 

離
愛
；
在
苦
受
當
中
會
產
生
想
要
與
境
「
別
離
」
的
欲
求
，
稱
為
不

會
愛
、
乖
離
愛
；
在
捨
受
當
中
會
對
境
產
生
「
不
合
不
離
」
的
需
求
，

稱
為
平
等
愛
。
其
中
平
等
愛
仍
是
處
在
了
別
而
有
執
受
的
狀
態
中
，

只
是
不
加
以
強
烈
的
了
別
或
執
受
；
特
別
是
在
二
禪
開
始
的
等
至
位

平
等
愛
定
境
中
，
很
容
易
被
誤
會
為
涅
槃
境
界
，
但
其
實
還
是
在
愚

癡
無
明
煩
惱
的
三
界
中
。
在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中
，
又
從
苦
樂
中
分
出

憂
喜
，
從
身
說
苦
樂
，
從
心
說
憂
喜
，
而
成
苦
、
樂
、
憂
、
喜
、
捨

等
五
受
。 

又
依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集
論
》

６ 

卷
一
說
： 

云
何
建
立
受
蘊
？
謂
六
受
身
：
眼
觸
所
生
受
，
耳
觸
所
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６ 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集
論
》
以
下
簡
稱
《
集
論
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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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，
鼻
觸
所
生
受
，
舌
觸
所
生
受
，
身
觸
所
生
受
，
意
觸

所
生
受
。 

《
集
論
》
又
更
進
一
步
說
，
「
受
」
就
是
六
受
身
。
六
根
與
六

塵
相
觸
，
因
而
產
生
了
作
用
，
謂
之
六
受
身
。
總
說
六
受
身
有
樂
、

有
苦
、
有
不
苦
不
樂
。
再
細
分
之
：
當
中
各
有
樂
身
受
、
苦
身
受
、

不
苦
不
樂
身
受
，
這
是
前
五
識
的
相
應
受
；
復
有
樂
心
受
、
苦
心
受
、

不
苦
不
樂
心
受
，
這
是
第
六
意
識
的
相
應
受
；
復
有
樂
有
味
受
、
苦

有
味
受
、
不
苦
不
樂
有
味
受
，
這
是
自
體
愛
相
應
受
；
復
有
樂
無
味

受
、
苦
無
味
受
、
不
苦
不
樂
無
味
受
，
這
是
自
體
愛
不
相
應
受
；
復

有
樂
依
耽
嗜
受
、
苦
依
耽
嗜
受
、
不
苦
不
樂
依
耽
嗜
受
，
這
是
欲
界

勝
妙
五
欲
愛
相
應
受
；
復
有
樂
依
出
離
受
、
苦
依
出
離
受
、
不
苦
不

樂
依
出
離
受
，
這
是
對
欲
界
勝
妙
五
欲
愛
的
不
相
應
受
。
總
之
，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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蘊
是
依
於
色
蘊
與
識
蘊
而
有
，
當
其
中
之
一
壞
滅
時
，
受
蘊
即
壞

滅
，
故
受
蘊
是
生
滅
法
，
甚
為
明
顯
；
若
執
受
樂
者
為
我
、
受
苦
者

為
我
、
受
不
苦
不
樂
者
為
我
，
都
仍
是
受
蘊
所
攝
，
本
質
是
虛
妄
無
實

之
法
；
因
此
不
能
執
受
蘊
是
我
，
否
則
，
同
樣
的
是
我
見
未
斷
之
人
。 

三
、
想
蘊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說
： 

想
謂
於
境
取
像
為
性
，
施
設
種
種
名
言
為
業
，
謂
要
安
立

境
分
齊
相
，
方
能
隨
起
種
種
名
言
。 

「
安
立
」
的
意
思
是
取
像
，
「
分
齊
」
的
意
思
是
分
別
了
知
全

部
內
容
而
無
遺
餘
。
《
集
論
》
卷
一
又
說
： 

云
何
建
立
想
蘊
？
謂
六
想
身
：
眼
觸
所
生
想
，
耳
觸
所
生

想
，
鼻
觸
所
生
想
，
舌
觸
所
生
想
，
身
觸
所
生
想
，
意
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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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生
想
。 

想
蘊
，
簡
單
的
說
就
是
「
了
知
」
的
意
思
。
當
六
根
對
六
塵
由

觸
而
生
受
，
而
我
們
了
知
之
時
就
是
想
；
想
之
後
會
取
所
受
的
境

相
，
再
安
立
一
個
名
稱
或
言
說
，
以
方
便
我
們
認
識
及
說
明
它
，
這

也
是
想
；
這
二
者
就
是
想
陰
的
體
性
。
依
境
相
可
分
為
有
相
想
與
無

相
想
，
有
相
想
如
：
顏
色
、
長
短
、
音
聲
、
形
態
等
等
，
是
可
以
具

體
描
述
的
；
無
相
想
如
：
苦
、
樂
、
怨
、
貪
等
等
，
是
不
能
具
體
描

述
所
感
知
的
境
界
相
的
了
知
。
不
論
有
相
或
無
相
的
感
知
，
都
是
由

六
識
在
內
相
分
中
辨
別
分
析
所
得
。
當
五
扶
塵
根
攝
取
外
境
相
的
五

塵
後
，
阿
賴
耶
識
會
立
刻
在
五
勝
義
根
處
，
變
現
出
與
外
境
一
模
一

樣
的
五
塵
內
相
分
，
這
即
是
人
類
十
八
界
中
之
五
塵
，
並
在
五
塵
上

顯
現
出
法
塵
；
意
根
觸
法
塵
而
生
意
識
，
意
識
在
內
相
分
的
法
塵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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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析
整
理
五
塵
的
細
相
之
後
，
得
到
了
概
念
；
為
了
分
別
與
形
容
這

些
概
念
，
就
會
安
立
種
種
名
稱
和
言
說
來
方
便
稱
呼
，
這
些
都
是
想
。 

這
個
取
境
相
的
過
程
，
是
因
為
前
七
識
不
能
直
接
與
外
五
塵
境

相
應
，
所
以
當
五
根
對
外
境
的
同
時
，
阿
賴
耶
識
就
已
經
現
行
了
這

些
色
法
的
種
子
，
由
於
阿
賴
耶
識
所
含
藏
之
種
子
不
斷
的
自
心
流

注
，
才
能
在
五
勝
義
根
上
顯
現
出
與
外
境
相
同
的
內
相
分
境
相
，
讓

六
識
去
運
作
，
而
有
想
蘊
的
生
起
。
假
使
如
中
觀
應
成
派
之
宗
喀
巴

等
人
，
說
無
有
阿
賴
耶
識
，
則
這
整
個
過
程
不
就
停
掉
了
嗎
？
連
五

塵
都
不
可
能
生
起
了
，
哪
裡
還
有
眼
見
色
塵
生
想
、
耳
聽
聲
塵
生

想
…
…
意
觸
法
塵
生
想
？
乃
至
他
努
力
修
習
的
雙
身
法
或
自
身
手

淫
的
樂
空
雙
運
之
淫
觸
相
分
，
都
不
可
能
生
起
了
，
還
能
有
他
一
生

努
力
修
習
的
樂
空
雙
運
法
存
在
嗎
？
所
以
說
，
不
依
阿
賴
耶
識
而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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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切
法
，
都
是
妄
想
；
可
悲
的
是
宗
喀
巴
連
這
個
道
理
都
不
懂
，
就

更
別
說
他
有
什
麼
般
若
智
慧
、
中
道
觀
行
的
實
證
了
！ 

又
，
想
蘊
是
由
各
種
了
知
的
功
能
聚
積
所
成
—
—
是
依
於
色

蘊
、
受
蘊
、
識
蘊
而
有
（
無
色
界
中
則
不
需
依
於
色
蘊
）
，
如
果
其
中
一

蘊
壞
滅
時
，
想
蘊
即
不
存
在
了
，
故
想
蘊
是
積
聚
之
法
，
名
之
為
蘊
。

想
蘊
既
是
積
聚
之
法
，
即
是
生
滅
無
常
之
法
，
本
質
是
虛
妄
不
實

的
；
對
於
想
蘊
緣
生
緣
滅
的
事
實
不
能
了
知
，
因
此
而
執
著
想
蘊
為

常
住
不
壞
之
自
我
者
，
即
是
錯
認
有
念
靈
知
與
離
念
靈
知
為
真
如
心

的
錯
悟
者
，
他
的
想
蘊
就
稱
為
想
陰
，
陰
是
遮
蓋
智
慧
光
明
的
意

思
。
有
念
靈
知
者
，
譬
如
一
般
人
所
認
取
的
隨
時
隨
地
清
清
楚
楚
明

明
白
白
的
了
知
性
；
離
念
靈
知
者
，
譬
如
佛
門
大
師
們
所
認
取
的
無

語
言
時
了
了
靈
知
的
了
知
性
，
全
都
屬
於
想
陰
境
界
。
若
修
行
人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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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觀
察
想
蘊
的
本
質
而
被
想
蘊
遮
蔽
了
無
我
的
智
慧
，
錯
認
想
蘊
為

真
實
我
，
即
是
落
入
想
陰
之
中
，
即
是
我
見
未
斷
者
。 

四
、
行
蘊
：
行
有
二
種
意
思
，
念
念
相
續
謂
之
心
行
，
身
口
意

各
種
造
作
謂
之
行
。
前
者
是
諸
識
種
子
剎
那
相
續
之
行
，
後
者
是
身

口
之
運
作
以
及
意
識
、
意
根
等
思
惟
決
斷
之
行
，
二
者
都
屬
於
行

蘊
。
不
瞭
解
行
蘊
是
積
聚
緣
生
之
法
，
就
稱
為
行
陰
。
《
集
論
》
卷

一
說
： 

云
何
建
立
行
蘊
？
謂
六
思
身
：
眼
觸
所
生
思
、
耳
觸
所
生

思
、
鼻
觸
所
生
思
、
舌
觸
所
生
思
、
身
觸
所
生
思
、
意
觸

所
生
思
。
由
此
思
故
，
思
作
諸
善
，
思
作
雜
染
，
思
作
分

位
差
別
。
又
即
此
思
，
除
受
及
想
，
與
餘
心
所
法
、
心
不

相
應
行
，
總
名
行
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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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集
論
》
所
說
的
行
蘊
就
是
「
六
思
身
」
。
《
集
論
》
又
說
： 

何
等
為
思
？
謂
於
心
造
作
意
業
為
體
，
於
善
、
不
善
、
無

記
品
中
，
役
心
為
業
。 

《
集
論
》
文
中
的
「
身
」
就
是
有
作
用
、
有
運
作
的
意
思
，「
思
」

主
要
是
指
六
根
觸
六
塵
所
生
起
六
識
的
「
思
」
，
而
「
思
」
有
決
斷

的
意
義
，
因
有
此
「
思
」
而
有
意
根
與
意
識
共
同
或
各
別
作
意
的
決

斷
，
由
「
思
」
生
起
了
造
作
善
、
惡
、
無
記
的
種
種
業
。
因
此
，
所

謂
「
六
思
身
」
即
是
：
眼
觸
色
塵
而
生
起
眼
識
乃
至
意
識
與
意
根
的

行
為
，
耳
觸
聲
塵
而
生
起
耳
識
乃
至
意
識
與
意
根
的
行
為
，
鼻
觸
香

塵
而
生
起
鼻
識
乃
至
意
識
與
意
根
的
行
為
，
舌
觸
味
塵
而
生
起
舌
識

乃
至
意
識
與
意
根
的
行
為
，
身
觸
觸
塵
而
生
起
身
識
乃
至
意
識
與
意

根
的
行
為
，
意
根
觸
法
塵
而
生
起
意
識
與
意
根
的
行
為
。
《
集
論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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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中
說
明
，
在
五
十
一
心
所
法
中
，
除
了
受
心
所
及
想
心
所
外
，
其

他
心
所
法
再
加
上
心
不
相
應
行
，
總
稱
為
行
蘊
。
又
文
中
「
思
作
諸

善
」，
於
百
法
中
是
指
「
信
」
等
十
一
種
善
心
所
；「
思
作
雜
染
」
是

指
百
法
中
「
貪
」
等
六
種
根
本
煩
惱
，
及
「
忿
」
等
二
十
種
隨
煩
惱
；

「
思
作
分
位
差
別
」
是
指
「
得
」
等
二
十
四
種
心
不
相
應
行
（
請
參

閱
《
百
法
明
門
論
》
）
。 

又
因
八
識
心
王
各
自
種
子
念
念
相
續
的
現
行
運
作
，
才
有
色
、

受
、
想
、
行
、
識
的
運
作
，
才
有
世
出
世
間
法
的
生
出
，
這
個
八
識

種
子
念
念
相
續
也
是
行
蘊
；
其
中
第
八
識
在
三
界
中
現
行
的
種
子
流

注
行
為
也
屬
於
行
蘊
，
是
廣
義
的
行
蘊
；
這
只
有
證
悟
的
菩
薩
才

知
，
阿
羅
漢
與
辟
支
佛
都
不
知
。
至
於
身
口
意
三
業
，
不
論
是
善
、

惡
或
無
記
業
的
行
為
，
此
行
為
與
過
程
，
都
是
行
蘊
；
乃
至
眠
熟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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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悶
絕
位
中
，
都
仍
然
有
身
行
與
意
行
，
二
乘
無
學
聖
者
也
只
能
部

分
了
知
。 

行
蘊
既
然
是
由
色
蘊
、
識
蘊
、
受
蘊
、
想
蘊
和
合
而
產
生
之
前

後
相
續
行
為
與
過
程
，
所
以
是
念
念
生
滅
，
不
是
常
住
法
，
所
以
也

是
虛
妄
無
實
，
不
能
認
為
是
實
我
，
否
則
即
是
我
見
未
斷
者
。
若
是

錯
認
行
蘊
中
的
自
我
為
常
住
法
，
譬
如
《
廣
論
》
後
半
部
所
說
密
宗

止
觀
的
樂
空
雙
運
時
，
正
在
運
動
色
身
保
持
淫
樂
的
最
強
烈
、
最
遍

身
的
性
高
潮
樂
受
時
，
由
於
了
知
樂
受
時
的
覺
知
心
及
樂
受
都
同
樣

是
空
無
形
色
，
就
錯
認
為
性
高
潮
時
遍
身
樂
即
是
報
身
佛
的
快
樂
境

界
，
其
實
是
落
入
行
蘊
中
—
—
具
足
身
行
與
識
陰
意
行
。
然
而
樂
空

雙
運
時
的
行
蘊
是
由
色
蘊
、
識
蘊
、
受
蘊
、
想
蘊
等
四
蘊
合
成
的
，

這
時
具
足
五
蘊
虛
妄
法
，
而
密
宗
古
今
法
王
都
不
知
其
虛
妄
，
於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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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空
雙
運
時
的
五
蘊
就
成
為
陰
蓋
密
宗
古
今
所
有
法
王
的
五
陰
，
成

為
永
遠
遮
蓋
了
他
們
智
慧
的
陰
影
，
因
此
遮
止
古
今
所
有
密
宗
法
王

的
解
脫
智
慧
與
實
相
智
慧
。
由
此
緣
故
，
樂
空
雙
運
時
的
境
界
就
具

足
五
陰
而
不
只
是
具
足
五
蘊
了
，
當
然
就
無
法
與
下
士
道
聲
聞
解
脫

道
相
應
，
更
無
法
與
中
士
道
的
緣
覺
解
脫
道
相
應
，
更
難
與
上
士
道

的
大
乘
佛
菩
提
道
相
應
，
永
遠
成
為
具
足
異
生
性
的
凡
夫
。
不
但
如

此
，
密
宗
古
今
一
切
法
王
由
於
執
著
樂
空
雙
運
的
欲
界
中
法
，
導
致

連
外
道
所
共
的
四
禪
八
定
都
無
法
證
得
，
於
是
永
遠
沈
淪
於
欲
界

中
；
捨
壽
後
成
為
欲
界
中
最
貪
欲
的
有
情
，
若
不
是
往
生
夜
叉
、
羅

剎
世
界
中
繼
續
廣
行
貪
淫
，
便
是
因
為
執
著
密
宗
道
而
謗
大
乘
法
不

究
竟
，
或
謗
大
乘
真
正
證
悟
的
如
來
藏
法
為
外
道
神
我
，
因
此
而
下

墮
三
惡
道
中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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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宗
的
樂
空
雙
運
、
大
樂
光
明
、
無
上
瑜
伽
等
名
稱
所
說
的
男

女
合
修
雙
身
法
，
之
所
以
能
夠
廣
行
於
當
代
佛
教
界
中
，
導
致
許
多

大
山
頭
的
住
持
和
尚
都
修
過
雙
身
法
，
或
者
至
今
仍
在
暗
中
修
習

著
，
成
就
破
戒
大
惡
業
，
其
肇
因
都
是
緣
於
不
知
聲
聞
解
脫
道
的
內

涵
，
以
致
永
遠
不
能
遠
離
我
見
，
落
入
五
蘊
之
中
而
被
五
蘊
所
遮

蓋
—
—
具
足
五
陰
，
於
是
導
致
貪
著
於
欲
界
法
的
樂
空
雙
運
境
界
，

永
遠
流
轉
於
欲
界
中
。
大
乘
法
中
的
參
禪
者
之
所
以
會
悟
錯
，
亦
是

由
於
對
五
蘊
的
內
涵
不
如
實
理
解
，
於
是
錯
認
五
蘊
中
的
覺
知
心

（
放
下
人
間
煩
惱
時
的
有
念
靈
知
以
及
靜
坐
時
的
離
念
靈
知
）

為
常
住
不
壞

我
，
將
識
蘊
錯
認
為
真
如
、
佛
性
，
於
是
識
蘊
就
成
為
識
陰
，
由
識

陰
遮
蓋
了
實
相
智
慧
光
明
，
永
遠
處
於
凡
夫
位
中
；
若
是
錯
悟
以
後

竟
向
大
眾
宣
稱
或
在
書
中
宣
稱
開
悟
了
，
便
成
就
大
妄
語
業
，
必
然

下
墮
三
惡
道
中
。
由
此
證
實
：
不
如
實
知
五
蘊
內
涵
的
人
，
對
於
真



第五章《廣論》中下士道之平議 
 

·65· 

正
的
三
士
道
是
永
遠
無
法
實
證
的
。
宗
喀
巴
既
然
執
著
於
樂
空
雙
運

的
五
陰
境
界
，
錯
認
為
即
是
報
身
佛
的
境
界
，
顯
然
是
不
如
實
知
五

蘊
內
涵
的
凡
夫
異
生
。
而
密
宗
永
遠
都
不
想
弘
揚
聲
聞
解
脫
道
的
真

實
義
理
，
永
遠
都
只
援
引
解
脫
道
的
名
相
而
自
己
胡
亂
解
釋
交
差
，

都
是
緣
於
解
脫
道
的
如
實
弘
揚
時
必
然
會
對
密
宗
道
產
生
破
解
的

作
用
—
—
了
知
密
宗
道
是
具
足
五
陰
的
無
智
慧
境
界
，
密
宗
道
的
樂

空
雙
運
法
門
就
不
可
能
再
繼
續
弘
揚
了
，
當
然
密
宗
就
絕
對
不
會
誠

實
弘
揚
四
阿
含
諸
經
的
真
義
。
無
法
實
證
聲
聞
緣
覺
菩
提
及
佛
菩
提

的
人
，
都
是
由
於
對
聲
聞
解
脫
道
不
如
實
知
所
致
，
而
不
知
聲
聞
解

脫
道
的
最
大
原
因
則
是
不
知
五
蘊
的
內
涵
；
由
此
可
知
，
如
實
瞭
解

五
蘊
內
涵
，
對
學
佛
者
或
學
羅
漢
、
緣
覺
者
，
有
多
麼
重
要
了
。 

五
、
識
蘊
：
眼
識
、
耳
識
、
鼻
識
、
舌
識
、
身
識
、
意
識
共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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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
，
合
稱
識
蘊
。
凡
是
根
、
塵
二
法
相
觸
而
現
行
的
識
，
都
屬
於
識

蘊
；
譬
如
眼
根
對
色
塵
而
生
眼
識
，
乃
至
意
根
對
法
塵
而
生
意
識
，

都
是
根
、
塵
二
法
和
合
相
觸
而
出
生
的
識
，
都
攝
屬
識
蘊
。
六
根
中

只
有
意
根
是
無
色
根
，
其
餘
五
根
是
有
色
根
；
意
根
又
稱
為
末
那

識
，
了
別
慧
極
差
而
所
緣
極
廣
，
若
把
祂
加
入
識
蘊
中
時
，
就
稱
為

廣
識
蘊
，
不
同
於
聲
聞
解
脫
道
中
所
說
的
識
蘊
。
意
根
與
識
蘊
合
起

來
全
部
七
識
，
攝
屬
於
《
阿
含
經
》
說
的
「
名
色
」
的
「
名
」
，
大

乘
法
中
方
便
說
是
廣
義
的
識
蘊
；
但
受
想
行
識
所
攝
的
「
識
」
是
指

識
蘊
六
識
，
因
為
是
由
根
、
塵
二
法
和
合
相
觸
而
出
生
的
。
識
蘊
是

由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所
含
藏
的
諸
識
種
子
流
注
而
生
，
是
藉
五
色
根

（
眼
根
、
耳
根
、
鼻
根
、
舌
根
、
身
根
）

的
色
蘊
，
依
無
色
根
的
意
根
才

能
從
如
來
藏
中
出
生
的
；
有
了
色
蘊
與
識
蘊
的
存
在
，
就
有
受
、
想
、

行
三
蘊
的
出
現
，
於
是
眾
生
日
常
生
活
中
身
口
意
的
造
作
不
斷
，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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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識
蘊
又
稱
六
轉
識
，
六
轉
識
再
加
上
意
根
又
稱
為
七
轉
識
，
都
是

從
阿
賴
耶
識
心
體
直
接
、
間
接
或
輾
轉
生
出
來
的
，
全
都
屬
於
「
名
」

所
攝
。
此
七
轉
識
再
加
上
所
依
的
阿
賴
耶
識
合
稱
為
八
識
心
王
，
是

世
出
世
間
法
中
最
殊
勝
的
法
，
是
故
稱
為
「
一
切
最
勝
故
」
。 

此
八
識
於
大
乘
法
中
復
有
心
、
意
、
識
三
種
名
義
的
差
別
。《
成
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說
： 

集
起
名
心
，
思
量
名
意
，
了
別
名
識
，
是
三
別
義
；
如
是

三
義
，
雖
通
八
識
，
而
隨
勝
顯
。
第
八
名
心
，
集
諸
法
種
，

起
諸
法
故
；
第
七
名
意
，
緣
藏
識
等
恆
審
思
量
為
我
等
故
；

餘
六
名
識
，
於
六
別
境
，
粗
動
間
斷
，
了
別
轉
故
。 
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名
心
，
集
起
就
是
集
諸
法
種
，
生
起
諸
法
的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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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
；
末
那
識
名
意
，
思
量
的
意
思
，
恆
審
思
量
，
執
第
八
識
見
分
為

我
；
其
餘
六
識
名
識
，
是
了
別
的
意
思
，
於
六
塵
作
粗
相
及
細
相
的

了
別
。
（
但
在
初
轉
法
輪
的
阿
含
部
經
中
，
心
、
意
、
識
另
有
不
同
的
意
義
：

心
是
指
過
去
世
的
意
識
，
意
是
指
未
來
世
的
意
識
，
識
是
指
現
前
能
對
諸
法
作

種
種
識
別
的
意
識
。
不
可
與
大
乘
法
所
說
的
心
、
意
、
識
的
意
涵
混
淆
不
清
。
）

七
轉
識
的
生
起
，
必
有
所
依
：
因
緣
依
、
增
上
緣
依
、
等
無
間
緣
依
。 

一
、
因
緣
依
：
又
稱
種
子
依
，
一
切
有
為
法
的
生
起
，
必
依
靠

阿
賴
耶
識
中
所
含
藏
的
自
法
種
子
。
也
就
是
說
諸
識
的
親
因
緣
種
子

不
斷
的
流
注
，
才
能
生
起
諸
識
；
若
沒
有
第
八
識
含
藏
著
七
識
心
的

親
因
緣
種
子
流
注
出
來
，
七
識
心
王
法
就
不
能
生
起
。 

二
、
增
上
緣
依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：
「
增
上
緣
依
，
謂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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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處
；
諸
心
心
所
皆
託
此
依
，
離
俱
有
根
必
不
轉
故
。
」
故
人
間

識
蘊
的
增
上
緣
依
主
要
是
指
六
根
—
—
心
根
意
根
及
五
色
根
，
五
色

根
各
有
勝
義
根
及
扶
塵
根
。
又
增
上
緣
依
亦
可
稱
為
俱
有
依
，
就
是

同
時
存
在
而
成
為
自
己
所
依
的
意
思
，
意
即
若
無
這
個
所
依
，
自
己

就
無
法
生
起
。
若
以
五
識
為
例
來
說
，
其
俱
有
依
共
有
四
種
：
五
色

根
為
同
境
依
、
第
六
識
為
分
別
依
、
第
七
識
為
染
淨
依
、
第
八
識
為

根
本
依
。
前
五
識
必
須
緣
於
前
五
色
根
所
對
的
五
塵
境
，
五
識
才
能

生
起
；
若
所
緣
的
五
塵
境
消
失
了
，
五
識
就
隨
之
消
失
，
所
以
此
五

色
根
與
五
識
同
對
五
塵
境
取
為
現
境
故
，
因
此
五
根
是
五
識
的
俱
有

依
；
又
稱
為
同
境
依
，
即
前
五
根
與
前
五
識
緣
同
一
境
界
之
意
。
第

六
意
識
必
須
幫
助
前
五
識
對
五
塵
境
作
粗
分
別
，
並
進
一
步
再
作
細

分
別
；
這
兩
種
分
別
可
以
同
時
俱
起
，
當
意
識
與
前
五
識
同
時
存
在

而
配
合
運
作
時
，
就
稱
為
五
俱
意
識
，
因
此
第
六
意
識
是
為
前
五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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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分
別
依
。
第
七
末
那
識
恆
起
我
執
，
染
污
諸
識
種
，
如
果
能
經
由

意
識
正
見
的
熏
習
而
能
如
理
的
思
惟
、
觀
察
、
實
證
斷
我
見
的
功

德
，
進
而
轉
棄
我
執
，
即
可
使
諸
識
轉
漸
清
淨
，
所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
稱
為
染
淨
依
。
由
染
淨
依
可
知
，
說
服
末
那
識
從
染
變
淨
，
就
是
我

們
修
行
的
關
鍵
過
程
了
；
而
《
廣
論
》
否
認
有
末
那
識
，
卻
說
要
除

煩
惱
，
正
是
虛
誑
語
。
最
後
是
根
本
依
，
是
指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，
是

前
七
識
所
依
的
根
本
，
所
以
稱
為
根
本
依
。 

三
、
等
無
間
緣
依
：
又
名
開
導
依
，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：「
三
、

等
無
間
緣
依
，
謂
前
滅
意
。
諸
心
心
所
皆
託
此
依
，
離
開
導
根
必

不
起
故
。
」
例
如
前
七
識
種
子
念
念
流
注
，
前
念
種
子
謝
滅
，
離
開

本
位
，
讓
出
位
置
，
引
導
後
念
種
子
繼
於
同
一
位
置
中
現
起
，
前
後

相
續
一
致
，
故
稱
為
等
；
念
念
無
間
、
中
無
間
隔
，
故
稱
為
無
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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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等
無
間
緣
依
，
前
七
識
才
能
起
辨
別
分
析
的
作
用
。 

又
七
轉
識
的
性
質
有
三
種
：
善
性
、
惡
性
及
無
記
性
，
而
第
八

識
乃
是
無
記
性
。
其
中
無
記
性
又
分
為
有
覆
無
記
及
無
覆
無
記
；
覆

是
覆
藏
罪
業
，
不
願
發
露
懺
悔
；
亦
云
無
明
所
覆
而
有
我
見
與
我

執
、
法
執
等
，
故
稱
有
覆
；
無
記
是
沒
有
善
惡
的
分
別
，
只
是
率
性

而
作
。
末
那
識
是
有
覆
藏
性
而
具
足
無
明
的
，
但
是
祂
不
分
別
善

惡
，
是
為
有
覆
無
記
；
阿
賴
耶
識
則
是
無
覆
無
記
；
至
於
前
六
識
和

合
運
作
能
起
諸
心
行
，
造
諸
善
惡
業
，
又
能
分
別
苦
樂
，
欣
愛
厭
離

等
，
又
與
無
明
相
應
，
是
為
有
覆
有
記
。
由
上
可
知
，
七
轉
識
是
無

常
生
滅
法
，
譬
如
末
那
識
，
於
無
餘
涅
槃
位
時
即
告
斷
滅
，
前
六
識

則
於
悶
絕
、
正
死
、
眠
熟
、
無
想
定
、
滅
盡
定
等
五
位
中
亦
必
斷
滅
，

因
此
也
是
虛
妄
不
實
之
法
；
如
果
執
著
識
蘊
等
六
識
為
真
實
我
，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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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是
常
住
法
，
即
是
我
見
未
斷
者
。 

以
上
是
對
於
五
蘊
身
心
的
略
述
。
至
於
五
蘊
的
運
作
又
是
如

何
？
簡
述
如
下
：
眾
生
之
色
蘊
配
合
識
蘊
而
由
身
口
意
造
作
諸
業
，

感
得
苦
、
樂
、
捨
三
受
等
受
蘊
，
再
由
了
知
苦
、
樂
、
捨
三
受
而
有

想
蘊
；
隨
著
這
些
順
心
境
、
違
心
境
、
不
順
不
違
心
境
的
了
知
而
產

生
想
要
繼
續
接
觸
，
或
想
要
遠
離
，
或
不
想
接
觸
也
不
想
遠
離
的
思

心
所
，
繼
之
生
起
了
身
口
意
等
遠
離
惡
境
或
趣
向
順
心
境
的
行
為
，

都
是
行
蘊
；
乃
至
識
蘊
之
識
別
、
記
憶
、
想
像
、
貪
求
或
遠
離
，
以

及
運
作
語
文
的
思
惟
等
過
程
，
也
都
屬
於
行
蘊
所
攝
。
眾
生
從
無
始

以
來
，
生
生
世
世
六
道
輪
轉
無
一
不
是
在
行
蘊
中
，
都
是
錯
認
五
陰

為
真
實
我
，
為
求
五
陰
的
樂
受
及
遠
離
五
陰
的
苦
受
而
造
作
無
量
的

身
口
意
業
，
便
感
得
六
道
之
中
無
量
無
數
而
永
不
休
止
的
五
蘊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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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；
由
於
有
此
五
蘊
報
身
，
於
是
眾
生
便
在
三
界
中
積
聚
煩
惱
，
生

生
世
世
輪
迴
六
道
受
諸
苦
樂
。 

《
廣
論
》
只
知
破
煩
惱
得
出
離
，
卻
不
知
煩
惱
之
所
由
是
錯
認

五
蘊
身
心
為
真
實
我
故
；
宗
喀
巴
費
盡
心
力
，
抄
襲
祖
師
言
論
而
編

造
這
本
《
廣
論
》
，
耗
費
不
少
紙
墨
卻
一
無
是
處
，
因
為
不
知
五
蘊

之
內
容
與
運
作
之
過
程
故
；
也
不
知
道
意
識
是
緣
生
緣
滅
之
法
，
而

主
張
意
識
為
常
住
之
法
，
故
在
後
半
部
的
止
觀
法
門
大
力
推
行
男
女

合
修
的
樂
空
雙
運
貪
淫
境
界
，
墮
入
最
粗
重
的
五
陰
之
中
。
宗
喀
巴

自
己
都
不
如
實
知
五
蘊
的
內
容
，
所
以
他
全
然
未
斷
我
見
；
並
且
宗

喀
巴
又
否
定
實
相
心
第
八
識
，
故
無
能
親
證
實
相
，
所
謂
自
疾
難

救
，
焉
得
救
他
！
宗
喀
巴
自
己
既
是
未
斷
我
見
、
未
證
實
相
的
凡
愚

之
輩
，
又
如
何
能
幫
助
別
人
斷
我
見
、
證
實
相
？
《
廣
論
》
之
修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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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不
知
此
真
相
，
再
怎
麼
精
進
研
讀
《
廣
論
》
，
即
使
能
將
《
廣
論
》

倒
背
如
流
，
仍
然
是
斷
不
了
我
見
的
，
更
別
說
是
發
起
般
若
實
相
智

慧
了
。
密
宗
又
主
張
：
必
須
顯
教
法
門
實
證
完
畢
，
才
能
修
學
密
宗
。

在
這
個
大
前
提
下
，
連
宗
喀
巴
自
己
都
沒
資
格
修
學
密
宗
，
又
怎
能

推
廣
密
宗
？
今
時
的
密
宗
弘
揚
者
也
都
是
與
宗
喀
巴
一
樣
糊
塗
，
可

謂
自
相
矛
盾
而
不
能
自
己
檢
點
。 

然
而
五
蘊
的
製
造
者
，
卻
是
眾
生
本
有
的
阿
賴
耶
識
，
正
是
宗

喀
巴
所
否
定
的
第
八
識
如
來
藏
阿
賴
耶
識
。
前
世
壽
終
時
，
於
捨
離

舊
有
的
色
身
後
，
由
中
陰
身
中
的
染
污
末
那
識
與
意
識
牽
引
，
入
新

母
胎
，
執
取
受
精
卵
為
來
世
的
自
我
色
身
，
再
藉
由
母
體
提
供
的
四

大
為
緣
，
由
如
來
藏
逐
漸
成
長
五
色
根
而
漸
漸
具
足
新
的
五
蘊
身
。

而
原
本
含
藏
在
阿
賴
耶
識
內
的
有
漏
業
種
，
繼
續
保
存
在
阿
賴
耶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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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除
非
透
過
修
行
改
染
為
淨
，
否
則
永
遠
不
會
改
變
。
關
於
上
面

所
說
法
義
，
不
妨
再
舉
前
面
已
經
引
用
過
的
《
心
經
》
為
例
再
作
進

一
步
說
明
，
《
心
經
》
開
首
即
言
： 

觀
自
在
菩
薩
行
深
般
若
波
羅
蜜
多
時
，
照
見
五
蘊
皆
空
，

度
一
切
苦
厄
。 

五
蘊
（
五
陰
）

之
定
義
已
略
說
如
前
，
然
而
何
謂
一
切
苦
厄
？

五
蘊
與
一
切
苦
厄
是
甚
麼
關
係
？
為
何
又
要
說
「
照
見
五
蘊
皆
空
」

便
能
「
度
一
切
苦
厄
」
呢
？
所
謂
苦
厄
即
是
指
眾
生
被
苦
所
困
不
得

自
在
，
而
眾
生
被
苦
所
困
最
主
要
的
原
因
就
是
因
為
執
著
五
蘊
為
真

實
我
，
不
能
照
見
五
蘊
皆
空
，
故
七
轉
識
與
煩
惱
相
應
而
無
法
解

脫
；
因
此
眾
生
若
要
度
一
切
苦
厄
—
—
不
被
苦
所
困
而
得
解
脫
，
則

需
先
破
除
意
根
意
識
本
具
之
無
明
，
再
把
含
藏
在
阿
賴
耶
識
中
的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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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識
有
漏
業
種
轉
變
汰
換
成
無
漏
清
淨
法
種
，
如
此
才
能
解
脫
於

苦
，
並
漸
次
邁
向
成
佛
之
道
；
所
以
眾
生
若
要
破
除
煩
惱
，
以
大
乘

法
來
說
，
就
必
須
先
突
破
無
始
無
明
，
從
生
滅
無
常
的
五
蘊
身
中
找

出
恆
常
的
金
剛
心
阿
賴
耶
識
所
在
；
找
到
這
個
不
生
不
滅
、
自
性
清

淨
的
涅
槃
本
心
以
後
，
再
轉
依
祂
的
清
淨
性
、
真
如
性
、
無
漏
性
…
…

等
諸
多
法
性
，
歷
緣
對
境
修
除
祂
所
含
藏
之
相
應
七
識
心
的
諸
染
污

習
氣
種
子
，
這
才
是
正
途
。
若
是
以
二
乘
法
來
說
，
則
只
要
現
觀
七

識
心
都
是
虛
妄
的
緣
生
緣
滅
法
，
只
要
現
觀
五
蘊
十
八
界
一
一
法
全

都
是
生
滅
法
，
就
能
斷
我
見
及
我
執
，
便
能
成
就
小
乘
極
果
阿
羅

漢
，
不
必
親
證
或
瞭
解
如
來
藏
阿
賴
耶
識
。
但
是
這
得
要
有
一
個
前

提
，
也
就
是
信
受
《
阿
含
經
》
中
的
佛
語
，
知
道
無
餘
涅
槃
位
有
一

個
涅
槃
的
本
際
，
而
非
斷
滅
空
。
至
於
如
何
才
能
找
出
阿
賴
耶

識
—
—
明
心
？
這
已
是
大
乘
人
所
修
的
佛
菩
提
道
了
。
對
大
乘
人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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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，
必
須
要
先
斷
我
見
；
對
小
乘
的
證
道
者
來
說
，
則
須
迴
小
向
大

轉
入
大
乘
法
中
，
一
樣
要
以
斷
我
見
為
基
礎
；
當
這
個
基
礎
如
實
完

成
，
以
及
前
面
所
說
的
各
種
因
緣
條
件
也
都
具
備
了
以
後
，
在
參
究

的
過
程
中
一
念
相
應
，
自
然
就
能
找
到
阿
賴
耶
識
心
，
從
此
才
算
真

正
進
入
佛
法
內
門
修
行
，
成
佛
有
望
。
反
觀
宗
喀
巴
於
《
廣
論
》
所

說
完
全
不
循
如
此
正
途
，
不
肯
斷
我
見
、
我
執
，
不
肯
承
認
有
實
相

心
體
的
存
在
，
專
在
生
滅
法
的
意
識
上
用
心
，
甚
至
堅
固
地
執
著
識

陰
的
我
所
—
—
樂
空
雙
運
的
觸
覺
境
界
；
對
於
佛
道
的
因
地
知
見
與

行
門
完
全
無
知
，
並
且
狂
妄
地
在
佛
地
果
相
上
捫
空
摸
索
，
盲
說
瞎

畫
，
絕
非
是
真
實
學
佛
之
人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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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目 

十
二
處 

十
二
處
為
六
根
處
及
六
境
處
；
眼
處
、
耳
處
、
鼻
處
、
舌
處
、

身
處
、
意
處
為
六
根
處
；
色
處
、
聲
處
、
香
處
、
味
處
、
觸
處
、
法

處
為
六
境
處
。
為
何
要
說
處
？
《
集
論
》
卷
一
說
： 

問
：
何
因
處
唯
十
二
？
答
：
唯
身
及
具
，
能
與
未
來
六
行

受
用
為
生
長
門
故
。 

卷
二
又
說
： 

處
義
云
何
？
識
生
長
門
義
，
是
處
義
。 

前
句
是
說
：「
為
何
只
有
十
二
處
？
是
因
為
六
根
及
六
境
的
和

合
相
觸
，
能
生
出
六
識
的
緣
故
，
不
斷
熏
習
的
結
果
，
就
能
出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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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來
世
的
六
識
，
因
此
就
有
生
老
病
死
…
…
等
輪
迴
眾
苦
。
」
後

句
是
說
：
「
何
謂
處
？
處
是
能
生
出
識
蘊
的
處
所
，
即
是
識
蘊
現

行
時
的
處
所
。
」 

十
二
處
各
處
內
容
將
在
十
八
界
法
中
再
說
明
，
因
為
蘊
處
界
各

法
悉
不
相
濫
故
，
如
來
分
說
此
三
門
意
趣
稍
有
不
同
故
。
《
阿
毘
達

磨
俱
舍
論
本
頌
》
卷
一
說
： 

愚
、
根
、
樂
三
故
，
說
蘊
、
處
、
界
三
。 

為
了
不
瞭
解
心
法
虛
妄
的
眾
生
，
而
說
五
蘊
；
譬
如
前
面
所
說

宗
喀
巴
不
知
五
蘊
及
五
陰
的
意
涵
。
為
了
不
瞭
解
色
法
虛
妄
的
眾

生
，
而
說
十
二
處
；
譬
如
宗
喀
巴
不
能
理
解
樂
空
雙
運
中
的
五
塵
虛

妄
，
也
不
能
理
解
樂
空
雙
運
中
的
法
塵
虛
妄
，
所
以
要
解
說
六
塵
有



   

·80· 

處
所
，
也
是
緣
生
法
。
若
為
心
法
與
色
法
的
虛
妄
均
不
瞭
解
的
眾

生
，
則
說
十
八
界
，
譬
如
解
說
識
蘊
六
識
的
虛
妄
性
，
這
正
是
宗
喀

巴
等
密
宗
古
今
祖
師
都
不
瞭
解
的
內
涵
。
因
為
五
蘊
有
心
法
四
、
色

法
一
，
十
二
處
有
心
法
二
、
色
法
十
，
十
八
界
有
心
法
八
、
色
法
十

故
（
法
處
，
心
法
色
法
各
攝
一
分
，
此
處
將
法
處
全
部
攝
歸
於
心
法
）
。 

第
三
目 

十
八
界 

界
者
為
種
子
的
意
思
，
是
說
十
八
界
法
功
能
差
別
之
界
限
。
即

十
八
界
法
由
各
自
含
藏
在
阿
賴
耶
識
中
的
種
子
而
生
起
，
一
一
界
有

各
自
種
子
的
功
能
侷
限
而
不
相
越
界
。
十
八
界
總
共
有
眼
、
耳
、
鼻
、

舌
、
身
、
意
的
六
根
界
，
色
、
聲
、
香
、
味
、
觸
、
法
的
六
塵
界
，

及
眼
、
耳
、
鼻
、
舌
、
身
、
意
的
六
識
界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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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六
根
界
：
肉
體
的
眼
睛
形
狀
就
像
「
葡
萄
」
，
只
是
眼
根

中
的
扶
塵
根
；
而
眼
根
不
只
是
指
眼
睛
的
肉
體
部
分
，
而
是
包
含
了

眼
扶
塵
根
與
眼
勝
義
根
；
依
外
在
可
見
的
眼
睛
肉
體
領
受
外
色
塵
，

透
過
視
覺
神
經
（
仍
屬
扶
塵
根
）
，
傳
達
外
色
塵
到
大
腦
中
的
視
覺
區

（
眼
根
的
勝
義
根
）

中
，
才
具
有
映
照
色
塵
境
的
功
能
。
因
此
，
眼
根

只
是
對
境
的
器
官
而
已
，
本
身
並
無
真
正
看
見
色
塵
、
了
知
色
塵
的

能
力
。 肉

體
的
耳
朵
形
狀
就
像
「
荷
葉
」
，
是
耳
根
的
扶
塵
根
。
而
耳

根
的
勝
義
根
不
是
指
耳
朵
肉
體
部
分
，
而
是
頭
腦
中
處
理
聽
覺
的
部

分
；
我
們
之
所
以
能
夠
聽
到
聲
音
，
是
依
耳
朵
（
扶
塵
根
）
領
受
外
聲

塵
，
透
過
聽
覺
神
經
（
扶
塵
根
）

傳
達
到
大
腦
聽
覺
區
（
耳
勝
義
根
）

中
，
才
具
有
映
照
外
聲
塵
境
的
功
能
。
因
此
，
耳
根
只
是
能
觸
聲
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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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已
，
本
身
並
沒
有
真
正
聽
聞
聲
塵
、
了
知
聲
塵
的
能
力
。 

肉
體
的
鼻
子
形
狀
就
像
「
懸
膽
」
一
樣
，
而
鼻
根
不
只
是
指
鼻

子
的
肉
體
部
分
，
而
是
包
含
了
鼻
扶
塵
根
與
鼻
勝
義
根
；
依
鼻
子
的

肉
體
（
扶
塵
根
）
領
受
外
香
塵
，
透
過
嗅
覺
神
經
（
扶
塵
根
）
的
傳
達
，

嗅
覺
中
樞
（
鼻
勝
義
根
）
才
具
有
能
映
照
外
香
塵
的
功
能
，
鼻
根
本
身

並
無
嗅
聞
了
知
香
臭
的
能
力
。 

肉
體
的
舌
頭
形
狀
就
像
「
偃
月
」（
半
弦
月
）
，
舌
根
不
只
是
指

舌
頭
肉
體
的
部
分
，
而
是
包
含
了
舌
扶
塵
根
與
舌
勝
義
根
；
依
舌
頭

的
肉
體
（
扶
塵
根
）

領
受
外
味
塵
，
透
過
味
覺
神
經
（
扶
塵
根
）

的
傳

達
，
進
入
味
覺
中
樞
（
舌
勝
義
根
），
才
具
有
能
映
照
外
味
塵
的
功
能
，

但
舌
根
本
身
並
沒
有
嚐
味
了
知
味
塵
的
能
力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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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體
像
個
「
肉
桶
」，
身
根
不
光
是
指
身
體
的
部
分
，
而
是
說
：

依
色
身
的
身
體
（
扶
塵
根
）
領
受
外
觸
塵
，
透
過
觸
覺
神
經
（
扶
塵
根
）

傳
達
外
觸
塵
到
觸
覺
中
樞
（
身
勝
義
根
）
，
才
具
有
能
映
照
觸
塵
的
功

能
，
但
身
根
本
身
並
無
領
受
了
知
觸
塵
的
作
用
。
五
色
根
又
含
有
「
積

聚
」
的
意
思
，
因
為
五
色
根
都
是
四
大
積
聚
所
形
成
的
。
亦
如
身
根

是
積
聚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四
大
所
造
成
的
，
具
有
全
身
三
十
六
種
不

淨
物
，
所
以
稱
積
聚
。
這
不
淨
物
分
成
三
部
分
；
十
二
種
外
相
不
淨
：

髮
、
毛
、
指
甲
、
牙
齒
、
眼
屎
、
淚
、
涎
、
唾
、
屎
、
尿
、
垢
、
汗
。

十
二
種
內
相
不
淨
：
肝
、
膽
、
脾
、
腸
、
胃
、
腎
、
心
、
肺
、
生
臟
、

熟
臟
、
赤
痰
、
白
痰
。
十
二
種
身
器
不
淨
：
皮
、
膚
、
血
、
肉
、
筋
、

脈
、
骨
、
髓
、
肪
、
膏
、
腦
、
膜
。
身
根
又
含
有
「
依
止
」
的
意
思
。

因
為
身
根
是
四
肢
骨
骸
，
以
及
眼
、
耳
、
鼻
、
舌
等
根
所
依
止
的
地

方
；
同
時
也
是
五
識
的
所
依
，
因
為
五
識
所
依
的
五
根
，
都
是
依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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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而
有
，
因
此
又
稱
依
止
。 

五
識
所
依
的
五
根
都
屬
有
色
根
，
都
同
時
有
「
扶
塵
根
」
與
「
勝

義
根
」
兩
種
。
扶
塵
根
：
是
粗
糙
的
四
大
所
造
，
即
是
我
們
所
見
到

的
眼
睛
、
耳
朵
、
鼻
子
、
舌
頭
、
身
體
等
的
肉
體
部
分
；
由
於
它
的

粗
糙
混
濁
，
扶
塵
而
用
，
虛
妄
不
實
，
所
以
稱
為
扶
塵
根
；
扶
塵
根

本
體
不
會
有
發
識
的
作
用
，
它
有
接
觸
外
五
塵
的
功
用
並
可
安
住
勝

義
根
，
使
勝
義
根
能
映
照
外
境
。
勝
義
根
：
是
清
淨
的
四
大
所
造
，

即
是
我
們
所
稱
的
感
覺
神
經
中
樞
，
位
於
頭
腦
內
；
因
為
是
極
細
的

四
大
所
成
，
也
隱
藏
在
腦
殼
內
。
古
時
候
，
在
一
般
情
況
下
是
肉
眼

所
不
能
見
的
，
它
不
受
外
垢
塵
污
故
是
清
淨
的
，
透
過
阿
賴
耶
識
的

作
用
，
能
映
照
外
相
分
成
為
內
相
分
（
內
五
塵
）
，
根
、
塵
相
觸
由
阿

賴
耶
識
出
生
五
識
，
所
以
說
五
根
是
五
識
的
所
依
根
。
不
論
是
扶
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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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或
勝
義
根
，
都
是
由
阿
賴
耶
識
的
大
種
性
自
性
攝
取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
風
四
大
種
所
製
造
成
的
；
五
色
根
與
阿
賴
耶
識
所
造
的
內
相
分
色
、

聲
、
香
、
味
、
觸
五
塵
，
合
計
十
種
色
法
，
都
是
由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
風
四
大
所
造
成
，
與
依
附
於
此
十
種
色
法
之
法
處
所
攝
眾
色
，
總
稱

為
色
蘊
，
如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二
十
五
：「
謂
言
色
者
，
即
十
色
處

及
墮
法
處
所
攝
眾
色
，
是
名
色
蘊
。
」
扶
塵
根
能
扶
持
勝
義
根
，
是

勝
義
根
能
正
常
運
作
之
所
依
；
而
勝
義
根
又
能
為
增
上
緣
而
生
起
五
識

的
活
動
，
是
五
識
之
所
依
根
；
但
二
者
都
必
須
依
附
於
身
根
之
中
。 

以
上
所
說
前
五
根
都
是
有
色
根
，
當
知
必
定
要
以
阿
賴
耶
識
入

母
胎
為
因
，
以
父
精
母
血
及
四
大
、
飲
食
為
緣
，
而
得
成
長
；
既
須

依
緣
而
生
，
則
緣
盡
必
滅
，
是
有
生
有
滅
的
法
，
畢
竟
是
虛
妄
的
；

凡
夫
異
生
把
此
虛
妄
的
色
身
當
成
真
實
自
我
，
為
護
此
虛
妄
的
自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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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身
而
起
種
種
貪
愛
執
著
，
以
致
在
欲
界
中
輪
迴
不
斷
，
因
此
在
學

佛
的
初
期
，
斷
身
見
是
第
一
重
要
的
。 

意
根
又
稱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祂
既
是
「
根
」
，
也
是
「
識
」
。
祂
是

第
六
意
識
所
依
的
根
，
所
以
稱
為
「
意
根
」
。
凡
夫
位
的
祂
，
又
恆

常
與
我
貪
、
我
癡
、
我
慢
、
我
見
四
種
煩
惱
相
應
，
所
以
又
稱
為
「
染

污
意
根
」
。
而
且
祂
無
始
以
來
還
有
恆
常
、
審
察
、
思
量
的
極
粗
略

了
別
與
處
處
作
主
的
功
能
；
祂
恆
內
執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為
我
，
並
且

能
依
意
識
的
分
別
而
作
種
種
決
斷
，
能
作
主
，
所
以
也
有
識
的
作

用
，
因
此
稱
為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。
末
那
識
直
接
由
阿
賴
耶
識
所
生

出
，
不
必
藉
其
他
的
心
、
心
法
為
緣
；
是
無
始
以
來
就
與
阿
賴
耶
識

同
進
同
出
，
乃
至
未
來
成
佛
時
也
如
是
，
除
非
是
二
乘
定
性
聲
聞
緣

覺
捨
壽
而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，
否
則
末
那
識
永
遠
不
會
消
滅
或
暫
時
斷



第五章《廣論》中下士道之平議 
 

·87· 

滅
，
不
同
於
意
識
的
夜
夜
眠
熟
就
會
暫
時
斷
滅
。 

末
那
識
有
恆
審
思
量
的
功
能
，
前
五
識
不
恆
常
、
也
不
思
量
，

第
六
意
識
有
分
別
及
思
量
功
能
卻
不
恆
常
（
在
眠
熟
等
五
位
中
會
斷
滅

故
）
，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是
恆
常
卻
永
無
思
量
，
所
以
無
始
以
來
不
曾

作
主
，
也
不
曾
對
六
塵
加
以
了
別
。
第
六
意
識
雖
然
對
境
界
有
分
別

了
知
的
作
用
，
但
是
無
執
取
決
定
的
功
能
，
當
意
識
認
為
應
該
執
取

時
，
最
後
下
決
定
執
取
或
不
執
取
的
仍
然
是
末
那
識
，
所
以
只
有
末

那
識
才
有
執
取
決
定
的
功
能
。
末
那
識
心
行
非
常
微
細
，
剎
那
、
剎

那
作
主
而
不
間
斷
，
祂
的
了
別
慧
低
劣
，
執
著
性
強
，
遍
計
諸
法
為

我
、
我
所
，
是
起
惑
造
業
之
因
。
又
末
那
識
是
無
記
性
，
不
能
作
善

惡
性
的
分
別
，
但
是
恆
常
內
執
阿
賴
耶
識
為
自
我
、
恆
常
外
執
色
身

及
識
陰
六
識
為
自
我
所
用
，
是
無
明
遮
覆
的
有
覆
性
，
意
識
若
不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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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
解
我
見
我
執
的
內
涵
，
或
瞭
解
以
後
不
能
證
知
這
種
我
見
我
執
的

過
失
，
就
足
以
影
響
意
識
不
願
信
受
自
我
的
虛
妄
，
導
致
無
法
證
得

聲
聞
或
大
乘
通
教
中
的
初
果
，
除
非
意
識
能
透
過
如
理
的
思
惟
和
現

觀
來
說
服
末
那
識
。
因
此
，
在
修
行
的
過
程
當
中
，
意
識
所
扮
演
的

角
色
，
是
很
重
要
的
工
具
，
要
靠
意
識
不
斷
的
熏
習
善
淨
法
的
知

見
，
讓
末
那
識
習
於
善
淨
法
、
認
同
善
淨
法
，
才
不
會
使
末
那
識
對

一
切
法
普
遍
執
取
而
造
惡
業
，
就
不
會
墮
落
三
惡
道
。
在
知
見
上
了

知
自
我
虛
妄
之
後
，
還
要
進
一
步
如
理
思
惟
的
現
觀
修
行
，
說
服
末

那
識
斷
除
我
見
，
確
實
接
受
五
蘊
身
心
不
是
真
我
的
正
理
，
如
此
斷

除
我
見
才
能
成
為
初
果
人
；
我
見
確
實
斷
除
以
後
，
才
能
再
進
一
步

證
得
菩
薩
見
道
位
；
若
不
斷
我
見
，
即
使
證
得
或
知
道
了
第
八
識
如

來
藏
的
密
意
，
也
會
因
無
法
安
忍
加
以
否
定
，
而
不
能
安
住
於
第
七

住
位
中
；
因
為
親
證
如
來
藏
的
同
時
，
必
須
要
有
斷
我
見
的
解
脫
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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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存
在
；
若
無
此
分
解
脫
德
俱
時
而
在
，
或
無
善
知
識
的
攝
受
，
即

使
打
探
密
意
而
知
如
來
藏
的
所
在
，
必
無
法
心
得
決
定
，
智
慧
也
將

無
法
生
起
，
終
將
退
失
於
菩
提
。 

總
而
言
之
，
宗
喀
巴
厚
厚
的
一
本
《
廣
論
》
講
了
一
大
堆
「
相

似
佛
法
」
，
卻
從
來
不
提
蘊
處
界
虛
妄
的
下
士
道
聲
聞
菩
提
的
基
本

佛
法
知
見
，
反
而
主
張
意
識
是
常
住
不
壞
的
真
實
心
，
要
求
藏
傳
佛

教
—
—
密
宗
喇
嘛
教
學
人
跟
隨
他
認
定
意
識
常
住
不
壞
，
不
知
如
此

正
是
牢
牢
的
抱
緊
我
見
，
永
遠
絕
緣
於
下
士
道
聲
聞
菩
提
的
實
證
；

一
邊
卻
又
要
學
人
斷
我
見
、
證
得
一
切
智
智
，
高
唱
「
斷
我
見
、
證

得
一
切
智
智
」
的
口
號
，
實
無
斷
我
見
的
實
質
，
那
豈
不
是
心
口
不

一
、
緣
木
求
魚
嗎
？
宗
喀
巴
自
己
連
下
士
道
的
學
理
與
實
證
知
見
都

無
，
卻
高
唱
中
士
道
、
上
士
道
，
再
貶
抑
自
己
所
不
知
不
證
的
顯
教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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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不
是
究
竟
法
，
高
推
墮
入
我
見
中
的
樂
空
雙
運
為
最
究
竟
佛
法
，

使
得
已
知
內
情
的
菩
薩
們
覺
得
可
笑
。
學
佛
是
要
基
本
知
見
及
基
本

功
夫
先
紮
實
，
每
一
位
階
都
要
實
修
實
證
，
按
部
就
班
，
不
能
遺
漏
、

躐
等
，
更
不
可
能
一
步
登
天
的
；
宗
喀
巴
卻
在
我
見
不
斷
，
也
主
張

要
認
取
生
滅
性
的
意
識
心
為
常
住
心
的
具
足
我
見
情
況
下
，
空
言
成

就
報
身
佛
果
，
這
樣
的
《
廣
論
》
整
本
書
中
的
內
容
，
只
能
說
完
全

是
戲
論
而
非
佛
法
。 

二
、
六
塵
界
：
外
相
分
色
塵
，
是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四
大
所
成
，

是
眼
根
所
對
的
境
界
；
由
於
眼
識
與
外
色
塵
不
能
相
觸
，
因
此
外
色

塵
必
由
阿
賴
耶
識
藉
眼
扶
塵
根
及
意
根
為
緣
，
攝
入
外
色
塵
而
據
以

變
現
成
似
色
而
非
色
的
帶
質
境
的
內
相
分
色
塵
，
顯
示
在
眼
根
的
勝

義
根
處
，
能
讓
眼
識
生
起
，
並
且
讓
眼
識
與
意
識
來
作
辨
別
、
分
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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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
識
所
緣
的
是
顯
色
，
如
青
黃
赤
白
等
等
，
是
較
粗
的
分
別
。
意
識

所
緣
的
色
塵
有
四
種
，
是
較
細
的
辨
別
分
析
：
一
是
了
別
顯
色
的
細

相
，
如
顯
色
之
明
暗
、
深
淺
差
異
等
等
；
二
是
形
色
，
如
長
、
短
、

方
、
圓
、
遠
、
近
、
高
、
低
、
正
、
歪
、
粗
、
細
等
等
；
三
是
有
表

色
，
如
行
、
來
、
去
、
止
、
屈
、
伸
、
俯
、
仰
等
等
；
四
是
無
表
色
，

如
儀
態
、
神
韻
、
氣
質
等
等
。 

外
相
分
聲
塵
，
也
是
四
大
所
成
，
是
耳
根
所
對
的
境
界
；
由
於

耳
識
與
外
聲
塵
不
能
相
觸
，
因
此
外
聲
塵
必
由
阿
賴
耶
識
，
利
用
耳

扶
塵
根
攝
入
外
聲
塵
，
據
以
變
現
帶
質
境
的
內
相
分
聲
塵
，
顯
示
在

耳
勝
義
根
處
，
能
讓
耳
識
生
起
，
也
讓
耳
識
與
意
識
來
作
辨
別
、
分

析
。
耳
識
所
緣
的
是
直
聲
；
意
識
則
緣
比
較
細
緻
的
、
有
轉
折
的
、

屈
曲
的
聲
波
，
如
有
情
的
語
聲
、
吼
聲
等
，
無
情
的
風
雨
聲
等
、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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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無
情
共
發
的
絲
竹
等
聲
，
又
如
讚
美
等
悅
意
聲
、
哭
罵
等
不
可
愛

聲
、
不
喜
歡
也
不
討
厭
聲
等
等
。 

外
相
分
香
塵
，
也
是
四
大
所
成
，
是
鼻
根
所
取
的
境
界
；
由
於

鼻
識
與
外
香
塵
不
能
相
觸
，
因
此
外
香
塵
也
須
要
由
阿
賴
耶
識
藉
鼻

扶
塵
根
攝
入
外
香
塵
，
據
以
變
現
成
帶
質
境
的
內
相
分
香
塵
，
顯
示

在
鼻
勝
義
根
處
，
能
讓
鼻
識
生
起
，
並
讓
鼻
識
與
意
識
來
作
辨
別
、

分
析
。
鼻
識
只
緣
香
、
臭
、
不
香
不
臭
境
；
意
識
則
緣
更
深
細
的
辨

別
分
析
，
如
舒
適
悅
意
的
好
香
，
如
天
然
檀
香
等
的
俱
生
香
，
如
線

香
、
末
香
、
多
物
和
合
的
和
合
香
，
如
石
、
水
等
非
順
非
違
的
平
等

香
，
如
蔬
果
等
生
熟
互
變
的
變
異
香
，
如
臭
的
糞
、
蒜
等
惡
香
等
。 

外
相
分
的
味
塵
，
是
四
大
所
成
，
是
舌
根
所
對
的
境
界
；
由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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舌
識
與
外
味
塵
不
能
相
觸
，
因
此
外
味
塵
要
由
阿
賴
耶
識
藉
舌
扶
塵

根
攝
入
外
味
塵
，
據
以
變
現
成
帶
質
境
的
內
相
分
味
塵
，
顯
示
在
大

腦
中
的
舌
勝
義
根
處
，
才
能
讓
舌
識
生
起
，
並
讓
舌
識
與
意
識
作
辨

別
、
分
析
。
舌
識
只
緣
粗
的
味
道
；
意
識
則
緣
可
不
可
意
、
俱
生
、

和
合
、
變
異
等
等
差
別
。
味
道
綜
合
的
食
物
入
口
，
首
先
感
覺
的
是

鹹
味
，
其
次
是
甜
味
，
接
著
是
酸
味
，
最
後
是
苦
味
。
這
次
第
是
和

舌
面
味
蕾
的
分
布
有
關
，
舌
緣
、
舌
尖
、
舌
根
都
能
緣
鹹
味
，
所
以

先
嚐
；
舌
尖
緣
甜
味
，
所
以
次
嚐
；
舌
緣
緣
酸
味
，
所
以
再
次
嚐
；

舌
的
根
部
則
緣
苦
味
，
因
此
最
後
嚐
。 

外
相
分
觸
塵
，
是
四
大
所
成
，
是
身
根
所
對
的
境
界
；
由
於
身

識
與
外
觸
塵
不
能
相
觸
，
因
此
由
阿
賴
耶
識
藉
身
根
的
扶
塵
根
為

緣
，
攝
入
外
觸
塵
，
據
此
外
觸
塵
來
變
現
成
帶
質
境
的
內
相
分
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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塵
，
顯
示
在
身
根
的
勝
義
根
處
，
讓
身
識
生
起
，
也
讓
身
識
與
意
識

作
辨
別
、
分
析
。
身
識
只
緣
觸
塵
境
；
至
於
冷
、
暖
、
飢
、
渴
、
地
、

水
、
火
、
風
、
輕
、
重
、
苦
、
樂
、
澀
、
滑
等
等
都
是
意
識
分
析
辨

別
的
結
果
。 

法
塵
是
意
根
、
意
識
所
取
的
境
界
，
是
阿
賴
耶
識
在
前
述
五
塵

現
起
之
處
直
接
顯
現
的
。
所
以
當
有
內
相
分
五
塵
現
起
，
必
定
有
法

塵
依
附
於
內
五
塵
同
時
現
起
，
以
便
意
根
觸
法
塵
而
生
意
識
。
但
是

有
時
候
，
如
夢
中
見
分
等
所
示
現
的
法
塵
，
是
不
需
依
外
五
塵
而

有
，
是
依
意
根
的
需
求
，
直
接
引
出
阿
賴
耶
識
的
內
相
分
五
塵
而
顯

現
出
法
塵
；
此
時
大
腦
中
的
六
塵
並
不
與
外
六
塵
聯
結
，
是
不
緣
外

六
塵
而
獨
自
現
行
的
內
相
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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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說
的
六
塵
界
，
總
說
即
是
相
分
，
相
分
有
二
：
外
相
分
與
內

相
分
，
皆
是
唯
心
所
現
的
境
界
。
外
相
分
是
器
世
間
所
現
的
六
塵
，

為
眾
生
阿
賴
耶
識
共
業
所
成
。
內
相
分
則
為
有
情
各
自
阿
賴
耶
識
由

六
根
對
外
境
六
塵
，
即
於
自
心
中
如
其
所
觸
、
如
實
顯
現
內
六
塵
，

如
人
照
鏡
，
鏡
中
如
實
顯
現
人
影
一
樣
，
但
鏡
子
對
自
己
映
現
的
影

像
不
會
加
以
分
別
。
似
同
外
境
的
內
相
分
雖
是
唯
心
所
顯
，
但
仍
需

健
全
的
五
色
根
為
依
，
若
當
五
色
根
有
了
缺
損
，
如
盲
聾
瘖
啞
癡
呆

等
等
，
不
能
如
實
接
收
外
塵
境
，
所
接
收
的
外
塵
境
被
扭
曲
了
，
則

阿
賴
耶
識
接
收
了
扭
曲
後
的
外
塵
來
顯
現
的
內
相
分
，
也
會
是
扭
曲

的
內
相
分
境
。
由
此
可
知
有
情
無
始
以
來
從
未
接
觸
過
外
境
，
所
見

所
聞
乃
至
所
觸
，
皆
為
自
心
所
現
，
皆
在
有
情
內
相
分
五
塵
上
琢

磨
；
凡
愚
不
知
此
理
，
見
一
切
山
河
大
地
，
見
一
切
人
事
物
等
等
，

都
誤
以
為
真
實
見
；
其
實
是
錯
了
，
其
實
都
是
只
接
觸
到
自
心
如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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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
所
顯
現
的
內
相
分
境
界
罷
了
。 

三
、
六
識
界
：
六
識
界
是
說
六
識
各
個
都
有
各
自
的
功
能
差

別
、
功
能
限
制
，
各
不
相
濫
也
不
越
界
。
六
識
即
：
眼
識
、
耳
識
、

鼻
識
、
舌
識
、
身
識
、
意
識
。 

舉
眼
識
來
說
：
所
謂
眼
根
觸
色
塵
，
並
非
眼
根
真
的
看
見
了
色

塵
，
其
實
眼
根
是
看
不
到
色
塵
的
，
只
能
相
對
映
照
，
卻
不
能
了
別
，

只
有
眼
識
、
意
識
才
能
真
正
的
看
見
色
塵
。
而
眼
識
所
見
的
色
塵
，

也
只
是
內
相
分
的
色
塵
，
無
始
以
來
都
未
曾
見
到
真
正
的
外
境
色
塵
。 

眼
識
的
生
出
，
是
由
於
意
根
的
需
求
，
引
出
阿
賴
耶
識
中
意
識

及
眼
識
的
種
子
，
在
眼
根
與
內
相
分
色
塵
觸
處
不
斷
的
流
注
，
意
根

緣
於
色
塵
上
的
法
塵
而
產
生
了
眼
識
與
意
識
的
辨
別
作
用
。
其
他
耳



第五章《廣論》中下士道之平議 
 

·97· 

識
、
鼻
識
、
舌
識
、
身
識
與
意
識
的
生
起
及
辨
別
作
用
亦
復
如
是
。 

故
知
內
相
分
五
塵
生
起
時
，
同
時
有
法
塵
顯
現
，
只
有
意
根
與

意
識
才
能
觸
之
；
當
意
根
觸
法
塵
時
，
在
相
觸
處
引
出
阿
賴
耶
識
含

藏
的
意
識
種
子
，
不
斷
的
流
注
而
產
生
意
識
對
法
塵
的
辨
別
分
析
作

用
；
當
五
識
了
別
五
塵
時
，
意
識
同
時
就
了
別
五
塵
中
的
細
相
。
當

五
識
生
起
時
，
意
識
必
定
俱
在
，
十
八
界
於
是
俱
足
，
萬
法
就
從
此

而
生
。 再

說
意
識
，
當
五
識
中
之
一
或
多
識
生
起
，
意
識
必
定
俱
起
，

因
為
意
識
也
是
五
識
的
俱
有
依
；
此
時
的
意
識
又
稱
作
「
五
俱
意

識
」。
意
識
有
時
也
會
離
開
五
識
而
單
獨
作
用
，
稱
為
「
獨
頭
意
識
」，

獨
頭
意
識
有
二
種
：
一
為
夢
境
中
，
前
五
識
不
現
，
唯
有
意
根
所
緣

的
內
相
分
法
塵
顯
現
，
意
識
現
起
於
夢
中
受
諸
苦
樂
，
為
獨
頭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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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
；
二
為
二
禪
以
上
的
等
至
境
界
，
前
五
識
不
現
，
唯
有
意
識
獨
住

於
定
境
法
塵
中
，
不
覺
觀
五
塵
故
名
為
無
覺
無
觀
三
昧
，
不
與
五
識

俱
故
名
為
獨
頭
意
識
。
至
於
離
念
靈
知
心
，
並
非
全
然
無
念
，
仍
有

許
多
意
識
的
微
細
妄
念
在
運
作
，
以
既
知
外
五
塵
，
必
與
五
識
俱
，

不
得
稱
為
獨
頭
意
識
。 

第
四
目 

阿
賴
耶
識 

《
大
乘
阿
毗
達
摩
契
經
》
中
說
： 

無
始
時
來
界
，
一
切
法
等
依
； 

由
此
有
諸
趣
，
及
涅
槃
證
得
。

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７ 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冊
三
十
一
，
頁14
，
上11-14
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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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說
眾
生
之
阿
賴
耶
識
，
無
始
以
來
就
已
經
存
在
運
作
無
間
，

祂
是
本
來
就
在
，
非
因
緣
生
法
，
所
以
說
祂
是
無
生
；
既
然
無
生
當

然
不
滅
，
所
以
祂
不
生
不
滅
。
祂
是
一
切
萬
法
之
根
源
，
萬
法
由
祂

出
生
；
祂
是
本
來
自
性
清
淨
涅
槃
，
但
又
含
藏
分
段
生
死
所
攝
七
識

心
相
應
的
有
漏
法
種
及
業
種
，
因
為
祂
心
體
清
淨
而
含
藏
不
淨
種

子
，
所
以
說
不
垢
亦
不
淨
。
祂
與
十
八
界
法
不
即
不
離
，
卻
與
一
切

法
不
相
會
而
遠
離
生
老
病
死
，
從
來
無
所
得
。
祂
又
具
金
剛
體
性
，

集
十
方
諸
佛
之
神
力
也
無
法
壞
滅
任
何
一
個
眾
生
的
阿
賴
耶
識
心

體
一
分
一
毫
；
而
當
你
修
行
時
把
有
漏
法
種
斷
除
一
分
的
時
候
，
無

漏
法
種
就
跟
著
增
長
了
一
分
，
第
八
識
內
的
種
子
一
進
一
出
卻
是
相

等
的
，
沒
有
增
減
，
不
多
不
少
，
井
然
有
序
，
故
說
祂
不
增
不
減
；

不
來
不
去
、
不
一
不
異
的
道
理
亦
復
如
是
，
所
以
成
就
中
道
義
。
因

此
第
八
識
真
心
阿
賴
耶
識
具
足
不
生
不
滅
、
不
垢
不
淨
、
不
增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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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
、
不
來
不
去
、
非
一
非
異
…
…
等
無
量
之
中
道
體
性
，
《
般
若
經
》

主
要
說
的
就
是
此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心
體
及
其
體
性
，
不
是
意
識
刻
意

離
開
兩
邊
而
住
，
意
識
境
界
是
生
滅
法
，
有
生
有
滅
，
不
是
中
道
心
。 

阿
賴
耶
識
含
藏
著
前
七
識
一
切
善
惡
有
漏
業
種
子
，
讓
眾
生
不

離
分
段
生
死
，
所
以
祂
是
能
藏
。
而
前
七
識
所
熏
習
的
有
漏
業
種
，

又
回
藏
在
阿
賴
耶
識
中
，
所
以
祂
又
是
所
藏
。
阿
賴
耶
識
在
眾
生
未

斷
我
見
之
前
，
被
末
那
識
內
執
為
自
我
，
而
阿
賴
耶
識
也
執
藏
分
段

生
死
染
污
種
子
，
故
又
名
執
藏
。
阿
賴
耶
識
具
備
此
三
藏
的
功
能
，

有
此
阿
賴
耶
性
故
，
所
以
第
八
識
阿
賴
耶
識
又
稱
為
藏
識
。 

《
維
摩
詰
所
說
經
》
卷
一
說
： 

不
觀
是
菩
提
，
離
諸
緣
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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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說
： 

知
是
菩
提
，
了
眾
生
心
行
故
。 

不
會
是
菩
提
，
諸
入
不
會
故
。 

這
就
是
講
第
八
識
真
心
阿
賴
耶
識
的
體
性
；
菩
提
心
乃
是
真
覺

之
心
，
是
真
心
，
即
是
阿
賴
耶
識
心
。
阿
賴
耶
識
不
領
會
一
切
人
、

一
切
世
間
、
一
切
法
，
因
為
祂
無
所
見
的
緣
故
。
祂
離
見
聞
覺
知
，

祂
離
一
切
外
緣
；
而
不
離
見
聞
覺
知
，
不
離
外
緣
的
是
妄
心
七
轉

識
。
又
說
「
知
是
菩
提
，
了
眾
生
心
行
故
」
，
眾
生
即
是
七
轉
識
，

阿
賴
耶
識
配
合
七
轉
識
和
合
運
作
無
間
；
七
轉
識
需
要
什
麼
，
阿
賴

耶
識
就
給
什
麼
，
因
為
祂
是
藏
識
故
，
執
藏
一
切
法
種
故
，
能
現
起

諸
法
故
。
但
眾
生
日
用
而
不
知
，
總
是
執
祂
為
自
內
我
，
放
不
下
對

祂
的
執
著
而
造
作
諸
有
漏
業
；
可
是
一
旦
被
問
到
祂
在
何
處
時
，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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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不
知
道
。
經
中
又
說
「
不
會
是
菩
提
，
諸
入
不
會
故
」
，
阿
賴
耶

識
無
始
來
不
見
色
、
不
聞
聲
、
不
嗅
香
、
不
嚐
味
、
不
受
觸
、
不
知

法
，
於
六
塵
諸
法
都
不
知
不
會
，
因
此
是
無
記
心
；
只
有
七
轉
識
才

能
體
會
六
塵
諸
法
，
因
此
就
成
為
有
記
心
。
大
凡
器
世
間
無
論
有
見

（
能
見
）

或
無
見
，
有
對
（
有
質
）

或
無
對
，
無
非
從
阿
賴
耶
識
所
生

所
顯
；
所
以
眾
生
所
見
所
聞
乃
至
所
觸
所
知
的
六
塵
，
均
非
真
實
，

皆
是
阿
賴
耶
識
所
顯
的
內
相
分
影
像
而
已
，
覺
知
心
從
來
不
曾
親
觸

外
境
五
塵
；
所
以
說
阿
賴
耶
識
是
宇
宙
的
根
源
、
萬
有
的
本
體
。 

阿
賴
耶
識
是
諸
法
的
根
本
識
，
前
七
識
都
是
由
祂
所
含
藏
的
種

子
輾
轉
生
出
，
剎
那
生
滅
變
異
，
所
以
前
七
識
又
稱
為
七
轉
識
。
而

阿
賴
耶
識
內
的
種
子
有
進
有
出
，
乃
種
子
的
流
注
現
行
與
落
謝
回

熏
；
流
出
的
染
業
種
子
，
透
過
修
行
轉
變
成
為
淨
業
種
子
，
再
回
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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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阿
賴
耶
識
內
含
藏
，
漸
漸
的
識
內
種
子
淨
多
於
染
，
最
後
成
佛
時

都
成
為
淨
。
在
入
地
以
前
染
多
於
淨
，
依
重
立
名
故
稱
之
為
阿
賴
耶

識
；
入
地
以
後
到
八
地
之
前
，
淨
多
於
染
，
稱
之
為
異
熟
識
及
阿
賴

耶
識
（
因
故
意
留
最
後
一
分
思
惑
以
潤
未
來
世
生
的
緣
故
，
仍
可
稱
為
阿
賴
耶

識
）
；
進
入
八
地
開
始
，
已
滅
除
故
意
保
留
的
思
惑
，
只
餘
異
熟
識

之
名
稱
，
但
仍
有
無
記
品
及
異
熟
品
所
攝
之
粗
重
種
子
生
滅
變
異
，

未
離
變
易
生
死
，
要
到
佛
地
才
能
斷
盡
，
方
可
改
名
為
無
垢
識
。
如

是
，
識
名
雖
有
階
段
性
不
同
，
但
本
體
都
是
因
地
的
阿
賴
耶
識
心

體
，
並
無
改
變
，
只
是
內
藏
的
種
子
改
變
而
已
。 

藏
傳
佛
教
應
成
派
中
觀
師
宗
喀
巴
等
人
，
把
佛
說
的
阿
賴
耶
識

曲
解
為
意
識
的
支
分
，
否
認
有
阿
賴
耶
識
的
存
在
，
否
認
阿
賴
耶
識

能
出
生
意
識
，
宗
喀
巴
之
《
勝
集
密
教
王
五
次
第
教
授
善
顯
炬
論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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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八
七
—
三
八
八
頁
如
是
說
： 

如
是
攝
行
論
說
，
佛
為
廣
大
勝
解
者
，
說
八
識
等
令
通
達

者
，
亦
僅
顯
示
經
有
是
說
。
非
自
宗
許
．
離
六
識
外
，
別
有

異
體
阿
賴
耶
識
。
如
聖
派
集
密
，
說
死
有
光
明
一
切
空
心
，

為
死
心
。
從
彼
逆
起
近
得
心
，
為
生
心
。
彼
二
非
是
阿
賴

耶
識
。
釋
菩
提
心
論
，
雖
說
阿
賴
耶
識
之
名
。
然
義
說
意

識
，
為
一
切
染
淨
法
之
根
本
。

８ 

明
明
三
乘
經
典
中
都
有
說
第
八
識
，
宗
喀
巴
卻
還
要
強
辯
說
，

除
了
自
宗
所
許
的
六
識
外
，
不
許
有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存
在
。
又
說
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８ 

宗
喀
巴
著
，
法
尊
法
師
譯
，《
勝
集
密
教
王
五
次
第
教
授
善
顯
炬
論
》，
方
廣
文
化
，

民84

，
頁387-388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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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流
轉
的
主
體
識
不
是
阿
賴
耶
識
，
第
六
意
識
才
是
生
死
流
轉
的
主

體
，
才
是
一
切
染
淨
法
的
根
本
。
然
而
佛
在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卷
九
明

明
說
得
很
清
楚
： 

諸
所
有
意
識
，
彼
一
切
皆
意
、
法
因
緣
生
故
。 

也
就
是
一
切
的
意
識
，
不
管
粗
、
細
、
極
細
的
意
識
，
都
是
意

法
因
緣
生
，
乃
是
有
生
而
非
無
生
，
是
生
滅
無
常
的
緣
生
法
；
生
滅

無
常
的
緣
生
法
不
可
能
出
生
他
法
，
絕
非
諸
法
的
本
源
，
宗
喀
巴
居

然
還
強
辯
說
「
意
識
為
一
切
染
淨
法
之
根
本
」
；
可
見
宗
喀
巴
不
但

不
懂
《
阿
含
經
》
，
連
我
見
都
未
斷
，
未
證
解
脫
道
的
初
果
，
根
本

就
是
一
個
凡
夫
異
生
；
又
否
定
法
界
萬
法
本
源
的
阿
賴
耶
識
，
證
明

他
也
不
懂
《
般
若
經
》
，
未
證
法
界
的
實
相
，
不
知
中
道
的
觀
行
，

更
別
說
懂
得
唯
識
諸
經
「
萬
法
唯
識
、
三
界
唯
心
」
的
道
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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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經
中
又
說
：
「
名
色
由
識
生
」
。
《
中
阿
含
經
》
卷
二
十
四

也
說
：「
名
色
因
、
名
色
習
、
名
色
本
、
名
色
緣
者
，
謂
此
識
也
。
」

名
就
是
受
、
想
、
行
、
識
等
四
蘊
，
色
就
是
色
蘊
，
合
稱
為
五
蘊
，

此
中
之
名
已
含
攝
七
轉
識
，
意
識
當
然
已
含
攝
在
名
中
，
顯
然
不
是

名
色
之
因
，
不
許
說
為
一
切
染
淨
法
的
根
本
。
出
離
母
胎
之
後
，
此

名
色
必
須
依
於
另
一
個
識
才
能
運
作
，
故
說
此
識
即
是
名
色
之
因
、

名
色
之
根
本
，
因
為
名
色
是
由
此
識
出
生
的
，
不
是
單
憑
父
母
四
大

之
緣
即
能
出
生
的
；
意
識
既
是
名
色
中
的
名
所
含
攝
，
當
然
不
是
能

生
名
色
的
此
識
，
宗
喀
巴
不
應
謊
稱
為
一
切
染
淨
法
的
根
本
；
而
此

識
也
必
須
藉
五
蘊
才
能
顯
現
於
三
界
中
，
此
識
別
無
他
心
，
即
是
第

八
識
阿
賴
耶
識
如
來
藏
。
四
阿
含
中
尚
有
多
處
隱
說
阿
賴
耶
識
為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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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染
淨
之
本
；
聖 

彌
勒
菩
薩
在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９ 

中
也
明
說
第

八
識
是
一
切
染
淨
法
之
根
本
，
在
根
本
論
卷
五
十
一
中
說
： 

云
何
建
立
阿
賴
耶
識
雜
染
還
滅
相
？ 

謂
略
說
阿
賴
耶
識
是
一
切
雜
染
根
本
。 

而
且
大
乘
經
典
也
全
都
如
是
說
。
然
而
宗
喀
巴
不
解
經
意
，
未

讀
或
刻
意
忽
略
根
本
論
，
硬
說
意
識
為
生
死
流
轉
之
本
，
說
生
滅
性

的
意
識
心
常
住
不
滅
，
說
生
滅
性
的
意
識
為
染
淨
法
之
本
；
殊
不
知

意
識
乃
生
滅
之
法
，
在
眠
熟
、
悶
絕
、
正
死
、
無
想
定
及
滅
盡
定
中

必
定
斷
滅
，
斷
滅
時
當
然
不
能
再
執
藏
一
切
染
淨
法
種
了
，
怎
能
是

一
切
染
淨
法
種
之
根
本
？
若
有
人
執
意
識
常
住
不
滅
，
即
是
常
見
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９ 

佛
教
界
及
學
術
界
多
稱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為
佛
法
中
的
根
本
論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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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見
者
，
宗
喀
巴
正
是
此
一
類
人
。
宗
喀
巴
又
否
定
阿
賴
耶
識
，
使

無
餘
涅
槃
成
為
斷
滅
境
界
，
因
為
入
無
餘
涅
槃
時
必
須
滅
除
意
識
及

意
根
故
，
十
八
界
滅
盡
唯
餘
如
來
藏
自
住
境
界
故
，
所
以
宗
喀
巴
他

又
是
斷
見
外
道
。 

由
此
可
證
明
《
廣
論
》
作
者
宗
喀
巴
，
乃
是
未
斷
我
見
者
，
未

曾
悟
入
大
乘
般
若
，
未
得
大
乘
見
道
之
見
地
，
乃
錯
會
般
若
之
凡

夫
，
竟
寫
出
意
識
境
界
的
《
廣
論
》
來
誤
導
眾
生
。
宗
喀
巴
又
謗
無

如
來
藏
阿
賴
耶
識
，
而
此
識
是
菩
薩
藏
的
中
心
法
義
，
《
大
乘
入
楞

伽
經
》
卷
二
說
： 

云
何
捨
一
切
善
根
？
謂
：
謗
菩
薩
藏
，
言
「
此
非
隨
順
契

經
調
伏
解
脫
之
說
」，
作
是
語
時
，
善
根
悉
斷
，
不
入
涅
槃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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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
薩
藏
中
所
說
一
切
法
都
是
在
解
說
阿
賴
耶
識
如
來
藏
，
宗
喀

巴
卻
謗
無
阿
賴
耶
識
心
，
正
是
謗
菩
薩
藏
的
人
；
如
是
未
悟
凡
夫
的

宗
喀
巴
，
誹
謗
三
乘
佛
法
根
本
之
阿
賴
耶
識
心
，
依
此
經
中
佛
語
聖

教
，
宗
喀
巴
已
成
一
闡
提
人
，
一
切
善
根
悉
斷
，
當
年
捨
壽
時
早
已

下
墮
無
間
地
獄
，
他
所
說
的
諸
法
怎
能
相
信
呢
？
而
台
灣
新
竹
之
鳳

山
寺
《
廣
論
》
團
體
上
下
諸
人
，
竟
然
還
在
天
天
祈
求
宗
喀
巴
父
子

三
「
尊
」（
宗
喀
巴
及
其
弟
子
達
瑪
仁
勤
１
０

、
克
主
杰
）

早
日
降
臨
台
灣
，

領
導
他
們
進
而
修
學
密
法
；
殊
不
知
宗
喀
巴
正
在
地
獄
受
苦
當
中
，

早
已
自
顧
不
暇
，
哪
有
能
力
出
生
來
台
灣
傳
授
密
法
？
除
非
修
學

《
廣
論
》
諸
人
努
力
修
學
藏
密
之
法
，
將
來
歿
後
到
無
間
地
獄
與
他

相
會
，
否
則
絕
無
他
途
可
見
到
宗
喀
巴
父
子
三
「
尊
」
也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１
０ 

即
賈
曹
杰
、
嘉
曹
杰 



   

·110· 

又
印
順
法
師
在
他
的
著
作
《
佛
法
概
論
》
第
八
章
一○

九
頁
也

如
是
說
： 佛

教
後
期
，
發
展
為
七
識
說
，
八
識
說
，
九
識
說
。
佛
的

區
別
識
類
，
本
以
六
根
為
主
要
根
據
，
唯
有
眼
等
六
根
，

那
裏
會
有
七
識
、
八
識
？
大
乘
學
者
所
說
的
第
七
識
、
第

八
識
，
都
不
過
是
意
識
的
細
分
。

１
１ 

一○

五
頁
又
說
： 

意
的
梵
語
，
即
「
末
那
」
（
不
必
作
第
七
識
解
）
，
是
「
思

量
」
義
。 

印
順
法
師
的
中
心
思
想
，
是
繼
承
藏
傳
佛
教
中
的
黃
教
六
識
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１
１ 

印
順
著
，
《
佛
法
概
論
》，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民87.1
，
頁105,109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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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成
派
中
觀
邪
見
；
他
主
動
繼
承
宗
喀
巴
的
六
識
論
思
想
，
一
樣
不

承
認
有
第
七
、
八
識
；
他
把
七
、
八
識
否
定
後
，
又
怕
別
人
說
他
是

斷
滅
見
，
所
以
又
建
立
了
「
明
確
的
意
識
」
或
「
細
意
識
」
，
作
為

有
情
活
動
的
根
源
，
同
樣
墮
於
宗
喀
巴
等
六
識
論
的
邪
說
邪
見
中
。

但
不
論
意
識
再
如
何
細
，
也
無
過
於
（
四
空
定
）
無
色
界
頂
的
非
想
非

非
想
定
（
天
）

之
細
。
因
此
，
粗
意
識
也
好
，
細
意
識
也
好
，
都
是

佛
說
的
意
法
為
緣
所
生
的
意
識
，
都
是
藉
意
根
與
法
塵
相
觸
作
為
外

緣
，
以
阿
賴
耶
識
中
的
意
識
種
子
為
內
因
，
才
能
生
出
意
識
。
既
然

意
識
的
出
生
有
因
又
有
緣
，
就
是
佛
說
的
「
因
緣
所
生
法
」
，
當
諸

緣
有
所
缺
時
，
意
識
種
子
便
無
法
從
內
因
中
流
注
出
來
而
告
斷
滅
，

所
以
意
識
是
會
斷
滅
的
，
會
斷
滅
的
法
就
不
可
能
當
作
主
體
識
而
來

往
三
世
、
常
住
三
界
中
。
佛
教
界
的
大
老
印
順
法
師
，
對
此
道
理
竟

也
不
知
，
如
同
三
歲
小
兒
牙
牙
學
語
一
般
而
寫
書
講
說
般
若
，
真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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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可
思
議
。 

第
五
目 

十
八
界
的
運
作 

眾
生
在
日
常
生
活
當
中
，
行
住
坐
臥
、
吃
喝
拉
撒
…
…
等
，
無

非
是
十
八
界
的
運
作
，
都
是
風
大
所
轉
的
生
滅
法
。
而
學
佛
者
想
要

證
空
性
心
，
也
一
定
要
在
十
八
界
法
的
運
作
當
中
尋
求
才
能
證
得
，

否
則
休
想
觸
證
空
性
心
阿
賴
耶
識
。
新
竹
鳳
山
寺
教
導
《
廣
論
》
的

法
師
們
，
由
於
《
廣
論
》
中
不
曾
說
過
十
八
界
法
的
內
容
，
所
以
也

就
不
教
、
不
修
十
八
界
法
之
正
理
；
他
們
對
十
八
界
法
都
無
所
知
，

而
說
要
修
證
空
性
心
，
那
是
癡
人
說
夢
話
；
因
為
如
實
了
知
十
八
界

的
內
涵
，
就
會
知
道
十
八
界
都
是
三
界
中
法
，
都
是
生
滅
無
常
之

法
，
意
識
正
好
就
在
十
八
界
中
，
已
經
證
明
意
識
是
生
滅
法
，
因
此

一
切
教
《
廣
論
》
的
人
都
不
說
明
十
八
界
的
內
容
；
以
此
緣
故
，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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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無
法
實
證
般
若
而
誤
會
般
若
，
甚
至
連
粗
淺
的
聲
聞
解
脫
道
都
隨

之
無
法
實
證
。
由
此
可
見
《
廣
論
》
作
者
宗
喀
巴
，
確
實
是
未
斷
我

見
也
未
證
空
性
心
之
凡
夫
；
他
無
法
將
自
身
證
道
之
經
歷
書
之
於

《
廣
論
》
中
，
也
無
法
講
解
十
八
界
法
的
內
容
，
因
此
他
只
能
從
古

人
的
著
作
中
東
抄
西
錄
來
作
解
釋
，
實
質
上
並
無
自
己
的
見
地
，
當

然
無
法
使
人
斷
我
見
，
因
為
他
自
己
也
沒
有
斷
我
見
。
所
以
按
照
《
廣

論
》
之
次
第
修
學
者
，
也
別
妄
想
將
來
有
證
悟
聲
聞
菩
提
或
大
乘
菩

提
之
可
能
；
《
廣
論
》
師
徒
皆
不
知
十
八
界
法
之
運
作
故
，
俱
不
知

十
八
界
法
的
虛
妄
故
；
更
無
法
從
十
八
界
法
運
作
過
程
中
，
觸
證
空

性
心
如
來
藏
。 

至
於
十
八
界
法
在
日
常
生
活
當
中
如
何
運
作
呢
？
前
已
陸
續

略
說
，
也
不
能
再
作
更
詳
細
的
解
說
，
因
為
牽
涉
到
諸
佛
妙
法
之
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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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。
佛
有
交
代
：
佛
法
之
密
意
不
能
洩
漏
予
緣
未
熟
者
、
外
道
、
盜

法
者
、
不
信
受
因
果
者
。
洩
漏
密
意
就
是
虧
損
如
來
、
虧
損
法
事
，

觸
犯
法
毘
奈
耶
，
比
犯
十
重
戒
更
嚴
重
；
其
罪
過
之
重
，
任
何
人
均

無
法
擔
當
得
起
。
如
果
學
人
要
瞭
解
五
蘊
十
八
界
諸
法
的
運
作
，
進

而
觸
證
空
性
心
如
來
藏
，
則
必
須
親
自
到
佛
教
正
覺
同
修
會
各
處
講

堂
熏
習
佛
法
正
知
見
；
透
過
正
知
見
的
熏
習
與
親
教
師
的
教
導
，
學

人
就
可
以
於
日
常
生
活
行
住
坐
臥
當
中
，
現
觀
五
蘊
十
八
界
法
的
內

容
，
亦
能
現
觀
十
八
界
法
的
運
作
乃
是
緣
生
緣
滅
；
若
有
因
緣
則
得

斷
除
我
見
，
實
證
初
果
。
瞭
解
十
八
界
的
虛
妄
以
後
，
才
能
有
智
慧

求
證
空
性
心
如
來
藏
，
就
會
發
起
實
相
般
若
世
出
世
間
智
慧
；
若
要

證
空
性
心
如
來
藏
，
當
更
進
一
步
參
禪
，
這
樣
因
緣
成
熟
時
，
就
會

在
某
一
個
因
緣
中
與
空
性
心
一
念
相
應
矣
！
是
故
古
時
禪
師
常
講

「
生
緣
處
處
」
，
就
是
這
個
道
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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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常
生
活
中
吃
飯
、
走
路
、
思
考
、
回
憶
，
就
已
函
蓋
十
八
界

法
；
推
而
廣
之
，
眾
生
日
常
生
活
當
中
，
任
一
作
息
悉
皆
如
是
，
三

界
有
情
都
是
不
離
（
不
外
於
）
十
八
界
法
。
若
有
深
入
觀
行
者
，
又
可

觀
察
出
，
當
前
五
識
中
任
一
識
生
起
時
，
意
識
必
定
俱
起
，
可
見
意

識
所
緣
的
境
界
，
乃
是
非
常
廣
大
深
細
，
因
此
使
得
凡
夫
眾
生
會
把

意
識
當
作
常
恆
不
滅
的
心
；
宗
喀
巴
師
徒
及
一
切
喇
嘛
們
，
卻
都
不

知
意
識
的
各
種
變
相
，
也
都
不
知
一
切
意
識
的
生
滅
無
常
性
，
不
知

一
切
意
識
的
依
他
起
性
，
所
以
錯
認
意
識
為
真
實
我
。
若
對
十
八
界

有
深
入
觀
察
者
，
又
從
中
可
知
，
眾
生
見
聞
覺
知
一
向
都
只
在
自
己

內
相
分
上
運
作
，
無
始
以
來
從
未
接
觸
外
六
塵
境
；
而
眾
生
顛
倒
，

不
知
自
己
所
見
、
所
聞
、
所
嗅
、
所
嚐
、
所
觸
、
所
知
諸
法
，
都
是

自
心
如
來
藏
變
現
出
來
的
內
相
分
境
界
，
誤
以
為
是
接
觸
到
真
實
的

外
六
塵
境
界
，
但
其
實
都
是
自
己
遊
戲
於
自
己
如
來
藏
變
生
的
內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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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中
罷
了
。 

又
從
中
可
知
，
意
根
是
從
無
始
劫
來
直
至
今
日
都
不
曾
斷
滅
，

恆
時
審
度
而
處
處
作
主
，
可
造
善
業
也
可
造
惡
業
，
可
墮
三
惡
道
也

可
修
道
成
佛
；
但
是
意
根
的
分
別
慧
極
低
劣
，
只
能
依
賴
六
識
的
分

別
來
作
為
取
捨
的
依
據
；
而
六
識
雖
能
細
分
別
六
塵
，
但
卻
又
必
須

依
靠
意
根
的
引
出
與
作
意
才
能
運
作
，
兩
者
輾
轉
相
互
為
緣
；
因
此

有
情
之
六
識
若
因
眠
熟
暫
斷
了
，
次
晨
還
是
會
依
意
根
的
作
意
而
再

次
生
起
繼
續
運
作
，
又
在
意
根
的
主
宰
下
繼
續
造
業
。 

又
從
中
可
知
，
阿
賴
耶
識
是
十
八
界
法
的
源
頭
，
六
根
、
內
外

六
塵
、
六
識
皆
由
祂
而
生
，
故
知
十
八
界
諸
法
都
是
有
生
有
滅
之

法
；
而
所
生
諸
識
皆
是
妄
心
，
只
有
能
生
諸
識
的
阿
賴
耶
識
是
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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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，
是
實
相
心
。
所
謂
證
空
性
，
就
是
要
以
所
生
的
意
識
去
證
得
能

生
諸
識
的
真
實
不
壞
實
相
心
阿
賴
耶
識
，
方
稱
為
證
空
性
。
而
不
是

如
宗
喀
巴
所
說
的
，
意
識
住
於
一
念
不
生
的
境
界
，
謂
之
證
空
性
；

也
非
如
達
賴
喇
嘛
之
《
般
若
與
佛
道
次
第
》（
福
智
之
聲
出
版
社
）
中
所

說
的
： 

因
為
是
緣
起
，
所
以
是
諦
實
有
空
；
因
為
是
緣
起
，
所
以

只
是
分
別
安
立
的
。
所
以
凡
是
諦
實
有
空
，
就
一
定
只
是

安
立
的
，
並
也
是
體
性
有
空
。
此
即
是
《
般
若
心
經
》
中

所
闡
釋
的
根
本
義
理
，
所
謂
的
「
空
性
」
指
的
也
就
是
這

個
。

１
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１
２ 

達
賴
喇
嘛
著
，《
般
若
與
佛
道
次
第
》，
一
版
一
刷
，
福
智
之
聲
出
版
社
，
民93

，

頁58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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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賴
的
大
意
是
說
：
緣
起
所
生
法
是
諦
實
有
，
是
分
別
安
立

的
，
但
是
體
性
是
空
，
這
就
是
《
心
經
》
講
的
主
旨
「
空
性
」
。
由

此
可
知
達
賴
喇
嘛
所
說
的
空
性
，
就
是
一
切
法
空
，
是
斷
滅
空
、
無

常
空
，
與 
佛
說
的
空
性
如
來
藏
完
全
不
同
；《
廣
論
》
隨
學
者
對
此

必
須
瞭
解
，
當
依 

佛
所
說
而
修
，
不
應
依
喇
嘛
所
說
而
修
。 

為
何
要
以
這
麼
多
篇
幅
來
說
明
蘊
處
界
諸
法
呢
？
目
的
是
要

讓
研
討
《
廣
論
》
的
學
人
瞭
解
，
排
除
蘊
處
界
諸
法
而
不
加
以
解
說
，

拒
斥
十
八
界
法
而
不
加
以
觀
行
的
《
廣
論
》
法
義
，
修
學
再
久
都
不

可
能
斷
我
見
、
斷
三
縛
結
，
更
不
可
能
證
悟
般
若
的
，
假
饒
百
歲

精
進
研
討
《
廣
論
》，
結
果
只
是
徒
然
浪
費
生
命
而
無
法
活
轉
法
身

慧
命
。
（
待
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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